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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12年 5月23日星期三  

Wednesday, 23 May 2012 
 

上午 11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M., G.B.S., J.P. 
 
李華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S.B.S., J.P. 
 
吳靄儀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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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G.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S.B.S.,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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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S.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麟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G.B.S., J.P. 
 
梁君彥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G.B.S., J.P. 
 
張學明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G.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J.P.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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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THE HONOURABLE KAM NAI-WAI, M.H.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李慧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TARRY LEE WAI-KING, J.P. 
 
林大輝議員，B.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AM TAI-FAI, B.B.S., J.P. 
 
陳克勤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HAK-KAN 
 
陳茂波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PAUL CHAN MO-PO, 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IN-POR, J.P. 
 
梁美芬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PRISCILLA LEUNG MEI-FUN, J.P. 
 
梁家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LEUNG KA-LAU 
 
張國柱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KWOK-CHE 
 
黃成智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黃國健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KIN, 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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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明議員，M.H. 
THE HONOURABLE IP WAI-MING, 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S., J.P. 
 
潘佩璆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AN PEY-CHYOU 
 
謝偉俊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PAUL TSE WAI-CHUN, J.P. 
 
譚偉豪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SAMSON TAM WAI-HO,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陳淑莊議員  
THE HONOURABLE TANYA CHAN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黃毓民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K-MAN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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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大紫荊勳賢， J.P. 

THE HONOURABLE JOHN TSANG CHUN-WAH, G.B.M.,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K C CHAN, S.B.S.,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G.B.S., J.P.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環境局局長潘潔博士， J.P. 

DR KITTY POON KIT,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RAYMOND TAM CHI-YUEN,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黃靜文女士， J.P. 

MISS ADELINE WONG CHING-MAN, J.P. 
UNDER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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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梁慶儀女士  

MISS ODELIA LEUNG HING-YEE,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馬朱雪履女士  

MRS PERCY MA,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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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under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稅務 (關於收入稅項的雙重課稅寬免和防止  

逃稅 )(科威特國 )令》 ...............................  
 

96/2012
  

《稅務 (關於收入稅項的雙重課稅寬免 )(瑞士 )令》 ...   97/2012
  

《稅務 (關於收入稅項的雙重課稅寬免和防止  
逃稅 )(馬耳他 )令》 ..................................  

 
98/2012

  
《 2012年銀行業條例 (修訂附表 7)公告》 ...............   99/2012

  
《公眾衞生及市政 (費用 )(康樂設施 )規例》 ..........   100/2012

  
《 2012年危險藥物條例 (修訂附表 1及 3)令》 .........   101/2012

  
《 2012年道路交通 (呼氣分析儀器、檢查設備及  

預檢設備 )(修訂 )公告》 ...........................  
 

102/2012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Inland Revenue (Double Taxation Relief and Prevention of 
Fiscal Evasion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State of Kuwait) Order .........................................  96/2012

 
Inland Revenue (Double Taxation Relief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Switzerland) Order .................  9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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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land Revenue (Double Taxation Relief and Prevention of 
Fiscal Evasion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Malta) Order .......................................................... 98/2012

 
Banking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eventh Schedule) 

Notice 2012............................................................. 99/2012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Fees and Charges) 

(Leisure Facilities) Regulation ............................... 100/2012
 
Dangerous Drugs Ordinance (Amendment of First and Third 

Schedules) Order 2012 ........................................... 101/2012
 
Road Traffic (Breath Analysing Instruments, Screening 

Devices and Pre-screening Devices) (Amendment) 
Notice 2012............................................................. 102/2012

 
 
其他文件  

 
第 94號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2012/2013財政年度核准收支預算  

 
《調解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Other Papers 
 

No. 94 ─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Approved budge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for the
financial year 2012/2013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Mediation Bill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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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項重大基建工程的勞工供應  

Labour Supply for 10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1. 李鳳英議員：主席，隨着 10項重大基建工程 (下稱“十大基建”)陸
續展開，建造業的人手需求將不斷增加。有建造商已躍躍欲試，要求

輸入外地勞工，有勞工界人士表示十分擔心政府 終會為輸入外地勞

工大開綠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除了發展局及建造業議會分別於 2007年及 2008年委託顧問

進行有關未來數年建造業人力供求情況的研究外，當局有

否專門評估十大基建需要的工種和技術，及早為建造業開

設相關的培訓課程；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 當局有否統籌機制協調十大基建的施工進度，避免不同工

程項目的建造商在同一時間展開相同的工序，爭相聘用相

關工種的人手，造成人為的勞工短缺；若有，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當局有否客觀的準則，評估十大基建不同工種的人手供應

情況；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發展局局長：主席，隨着十大基建和其他工程陸續展開，建造業的人

手需求的確將不斷增加。過去數年，發展局聯同建造業議會和業內其

他持份者，包括承建商、商會及工會，正採取多管齊下的方法應付人

力的需求，確保有足夠及穩定的本地人力資源，並培育高質素的建造

業隊伍，而不會輕言輸入勞工。  

 
 就李議員質詢的 3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 為配合各項工程 (包括十大基建 )的開展，過往數年，發展

局和建造業議會進行了多項建造業人力資源研究。除了質

詢中提及的 2007年及 2008年研究外，發展局去年 6月與業內

主要持份者舉行工作坊，全面檢討 2007年及 2008年的研究

結果，並就建造業人手情況作進一步評估。建造業議會於

去年年底亦按 新的經濟與人力市場情況，更新工人及監

工／技術員人力研究。今年年中議會又會聘請顧問，評估

未來 10年本港專業人員，工人及監工／技術員的供求情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11

況。由於十大基建只是本港工務工程的一個部分，而且不

是同期開展，這些人力研究並非局限於十大基建的人力需

求，而是研究包括本港公私營部門在內的建造業整體人力

需求。  

 
 簡單而言，上述已完成或開展的研究結果都顯示，未來 5

年的整體工人人數足夠，但個別工種將面對人手短缺及工

人老化的問題，但預計到了下一個 5年期 (即 2015年至 2020
年 )，本港將出現人手短缺情況。  

 
 有見及此，在過往數年，建造業議會不時推出新的培訓課

程，以切合業界對不同工種和新技術的 新人力需求，例

如增加了塔式起重機組裝技工助理課程和岩土勘探機長助

理訓練課程等。此外，考慮到建造業議會可能無法為一些

涉及特殊建造方法或需特定工地環境或大型機械設施的工

種提供所需培訓，議會自 2009年起推行了 “承建商合作培訓

計劃 ”，參與的承建商會以 “先聘用、後培訓 ”的方式，聘請

並安排學員在工地接受相關工種的技術培訓。這個安排除

了可增加更多培訓機會，亦可提供上述需要特別條件的培

訓課程。至今已成功培訓本地工人掌握一些特定工種的技

能，例如爆石工和隧道鑽挖機械工等，以切合各項工程 (包
括十大基建 )的人力需求。  

 
(二 ) 十大基建項目並不是工務工程的全部項目，亦並非全部同

期進入建築階段。目前，十大基建當中，已進入或即將進

入施工階段的有啟德發展計劃、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速

鐵路、南港島線、屯門至赤鱲角連接線及沙田至中環線。

至於屬十大基建的其他項目，目前仍處於不同階段的研

究，工程的施工時間仍有待落實。  

 
 特區政府明白，平均、有序地推展公共基建的重要性。自

2007年本屆政府提出十大基建以來，當局一直有密切注意

建造業的承擔能力，避免基建工程過度集中。為此，我們

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從公共財政角度宏觀管理基本工程項

目，確保工務工程開支在中期預測內處於合理和可承擔的

水平，以及分期推展大型項目，例如我們按優先次序，將

啟德發展計劃的工程項目分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預計會在

2013年完成，整個計劃預計在 2021年完成。當局與建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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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不時檢視工程項目的進度，以及對建造業人力需求的

影響，並適時採取適當措施及提供所需的培訓，以確保建

造業人力資源能滿足工程的 新需求。  

 
(三 ) 當局與建造業議會委託顧問進行的建造業人力供求評估，

是按現時及策劃中各工務工程項目和私人工程項目，不同

工程類別的預測工程量，以及參照過往相關類別的工程項

目人力資源資料，估算整個建造業人力的需求，以比對包

括由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政府統計處、培訓機構、人

力市場調查等所得的資料推算出的人手供應情況，作出對

不同工種人力供求的估計。建造業議會亦與業界緊密聯

絡，不時檢視 新的經濟及人力市場情況，更新建造業人

力供求的評估，適時調整措施和培訓計劃，以便更切合建

造業界的人力需求。  

 
 
李鳳英議員：局長說不會輕言輸入外地勞工，但也承認現時有些工種

仍面對勞工短缺和人口老化的問題。我想問，除了加強工人培訓外，

會否考慮多做工夫，改善行業在運作上的陋習和工作環境？例如，會

否減少工業意外的傷亡數字，以及加強工業安全管理？以建造行業為

例，當局會否考慮在酷熱天氣下增加工友的休息時間，以便吸引更多

年青工人入行？  

 
 
發展局局長：對於李議員的提問，我的答覆是肯定的。事實上，我在

主體答覆提及的多管齊下的方法，培訓和工藝測試只是其中一環，我

們還希望可以透過很多其他途徑，例如改善工地環境，提升建造業的

行業形象，甚至改善工人福利，以吸引更多新人加入這個行列。  

 
 李議員特別提及工業安全，或許我在這裏也借機談一談。在這星

期，我們聯同建造業議會舉辦建造界安全周，一連 5天透過巡迴展覽、

研討會，以及在明天舉辦公德地盤嘉許計劃頒獎典禮，不斷推廣工業

安全的信息。此外，李議員也應該很高興知悉，我們昨天得到發展事

務委員會支持，將建造業的合約徵費轉移，讓建造業議會可以得到更

多徵費。此舉的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希望透過增加徵費收入，讓建造

業議會往後可以改善工人的福利，例如為他們提供驗身服務。我希望

透過我剛才提及的多管齊下措施，吸引更多有志人士加入建造業，以

填補未來出現的人手短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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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李鳳英議員：是的，主席。我剛才很清晰問局長，在酷熱天氣下，會

否增加工人的休息時間？  

 
 

發展局局長：這些措施其實已經在推行。多年來，建造業議會已在工

地環境、工地安全和工人舒適方面做了大量工夫。如果李議員有時

間，我可以邀請李議員到現時 新的建築地盤，瞭解整體的情況。  

 
 
葉偉明議員：我歡迎局長說不會輕言輸入勞工，但我看到她在主體答

覆中表示，有研究顯示未來 5年，整體工人人數應該足夠，但預計在

下一個 5年期將出現人手短缺情況。局長可否交代，在研究提及的下

一個 5年期中，哪一類工種會出現人手短缺？我這樣問是因為這會牽

涉到局長在主體答覆較後部分提及，有些工種會採用“先聘用、後培

訓”的方式。請問局長，這方面的推行情況如何？  
 

 

發展局局長：多謝葉議員這項補充質詢。葉議員也應該清楚知道，目

前，有 291 000名工人已向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註冊，但他們的老

化情況亦令人擔憂。在這些註冊工人中，40%超過 50歲，而在 25歲以

下的則只佔 6%。所以，我們說在未來數年，整體人手足夠，但就一

些特定工種而言，人手則很不足夠。其中一個人手 不足夠的工種就

是木模板工，迄今已短缺 2 000名工人。所以，我們的培訓也是特別

針對這個工種。  

 
 可是，假設現在為吸引新人入行而推行的多管齊下措施沒有成

效，未能吸引新人加入，那麼，到了下一個 5年期，根本便是連人手

也不足夠，即 “數人頭 ”也不足夠。所以，我們現在除了針對工種進行

培訓外，也必須開始吸引年輕人士入行。  

 
 
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在任數年，我相信已令政府對建築行業有更

深入及清楚的認識，這是不曾有過的情況。我覺得無論在工人培訓、

計劃、增加人手、改善環境等方面，都較以往有很大改進。然而，問

題是在未來 5年，即下一個 5年 (2015年至 2020年 )，我們可以頗為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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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現人手短缺的情況。多年來我都在提出“後十大基建”，即現在便

要計劃在 2020年完成了這十大基建後還有甚麼基建。其後的基建應該

多着，例如中九龍幹線和其他鐵路的路線等。  

 
 那麼，當局現在是否應該加快吸引年青人，讓中學生畢業後便加

入該行業？數位同事剛才也提到，是否應該提供更多休息時間。在外

國，包括日本或亞洲很多地方，工人在上午及下午都有中途休息時

間，讓他們稍作休息，喝一點水，輕鬆一下。這是很重要的，但香港

現時仍未能做到。這類安排是很基本的，因為天熱時休息安排很重

要，即使不是天熱時，在其他時間，長期在高空或在規定的環境工

作 ...... 

 
 
主席：何議員，請提出補充質詢。  

 
 
何鍾泰議員： ......我相信不單是夏天才需要這些安排。政府會否考慮

呢？  

 
 
發展局局長：原則上，所有能夠提升地盤的工作環境，從而改善這個

行業予人工作環境不理想這個印象的措施，我們都是很願意考慮的。

事實上，正如何議員所說，由於基建在近數年進入了蓬勃期，建築行

業及承建商都與我們共同努力，希望透過我剛才所說的多管齊下措

施，吸引更多新人入行。所以，聽了何議員與李鳳英議員剛才的意見，

我們會聯同建造業議會，研究如何把一些細緻工夫做得更好。  

 
 
潘佩璆議員：經過了很多阻難，甚至一些人為的阻撓，十大基建項目

可以陸續上馬，今時今日開展至這個局面，勞工界其實是相當開心，

因為工人可以有工作。  

 
 我留意到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及輸入外地勞工時說，人手暫時足

夠，但我們亦知道，一些承建工程的公司現在其實希望輸入外地勞

工，只是我們不知道香港迄今究竟輸入了多少外地勞工而已。我的補

充質詢是，政府是否有數字顯示，目前是輸入了多少勞工？此外，在

同意讓承建商輸入外地勞工時，當局有否要求他們承諾，培訓一定數

量的本地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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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局長：當局目前有為建造業界提供 “補充勞工計劃 ”。我手邊的

資料顯示， 近，按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填海工程需要，勞工處原

則上批准了 1宗個案，但基礎是外來勞工所掌握的新技術，必須是香

港工人目前所未能掌握的。只有符合這麼高的門檻，才會獲批輸入勞

工。潘議員也知道，我們是有很多把關的機制。  

 
 針對潘議員所說的情況，對於獲批輸入外地勞工的僱主，當局是

有一些嚴格規定的，其中當然包括要求他們培訓本地人才。以我剛才

舉出的，獲批輸入外地勞工的港珠澳大橋填海工程個案為例，由於是

涉及一項新技術的特殊工種，所以勞工處原則上批准輸入 225名外地

勞工，而有關的承建商也承諾培訓本地工人，數目約佔獲批人數的

10%。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潘佩璆議員：是的。局長沒有回答有否現時的整體數字，即已經輸入

或已獲批輸入的整體數字。  

 
 
主席：局長，是否有相關的數字？  

 
 
發展局局長：正如我剛才所說，現時如果要利用 “補充勞工計劃 ”輸入

外地勞工，門檻是非常高的，每一宗個案都要經過勞工處，以及要由

建造業議會審視。我手邊的資料顯示，我剛才提及的個案，是目前唯

一獲當局原則上批准的。按照合約，每宗個案都訂有獲批准的年期，

並非可以長期輸入外地勞工。  

 
 現時，勞工處正在處理的個案還有 4宗，但尚未決定是否批准。

那些個案全都涉及大型項目所需的一些新技術，因此要輸入外地勞

工。如果潘議員有興趣，我可以在會議後把資料交給他。 (附錄 I) 

 
 
王國興議員：十大基建除了反映人力資源的問題外，亦反映了香港在

這些技術工程方面需要培養人才，以解決青黃不接的問題。工聯會轄

下有關鐵路的工會日前邀約我商議，希望我透過這個場合向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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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其實，十大基建中有相當多鐵路工程，為了培養人才、提升人

才，政府會否考慮成立鐵路學院，以便培養鐵路方面的專業技術人

員，例如鐵路工程師？這也是有利於香港的人才培訓，提升專業技能

及專業認可資格。  

 
 
發展局局長：王國興議員也瞭解，目前，建造業工人的培訓是由建造

業議會轄下的建造業工人訓練學院負責，按市場需要及工種情況來進

行。所以，特別為了某一工種成立一個學院，恐怕並非 有效利用資

源的方法，增加培訓人手。事實上，即使今天設有訓練學院，我們也

開始察覺，如果能夠利用承建商正在進行的工程，採取 “先招聘、後

培訓 ”的方法培訓工人，不但更符合成本效益，也能更快滿足有關工

種的需要。所以，我們暫時恐怕不會研究王議員的建議，設立學院訓

練鐵路工人。  

 
 
主席：第二項質詢。  

 
 
本港電力市場的發展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Electricity Market 
 
2. 甘乃威議員：能源價格近年大幅上升，使本港的電費在未來有機

會增加，市民有可能面對很大的電費增幅。新一屆政府將於明年展開

與兩間電力公司 (“兩電”)就《管制計劃協議》 (“《協議》”)中期檢討

及五年發展計劃的談判，與民生、環境和經濟息息相關，影響香港未

來的可持續發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明年與兩電進行《協議》中期檢討及訂定五年發展計劃的

時間表，以及政府建議的檢討內容為何；當局會否諮詢公

眾對《協議》及兩電五年發展計劃的意見；當局會否公開

本港電力市場的背景資料 (包括未來 10年全港售電量及

高電力需求的預測數據 )；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

何；  

 
(二 ) 鑒於據報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中電 ”)指由於特區政府在

2008年與國家能源局簽訂的《能源合作諒解備忘錄》，本

港長期依靠內地供應天然氣，燃料價格缺乏競爭力，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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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費將大幅提高，當局有否評估增加天然氣作為發電燃料

對兩電在未來 10年的固定資產投資有何影響；若有評估，

詳情為何；當局有否估計兩電是否需要各自增建新天然氣

機組及輸配電網絡和涉及開支多少；若有評估，詳情為何；

以及《能源合作諒解備忘錄》的內容對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港燈”)有何其他影響；及  

 
(三 ) 當局會否參考外國電力市場的經驗，提出新的條例草案，

釐定電網擁有人對第三方租用輸電設備所收取的費用，以

落實電力市場廠網分家；當局曾否評估由政府直接投資兩

電全面聯網設備的可行性或直接投資在全港大廈安裝節能

設備，以減輕電費支出的可行性？  

 
 
環境局局長：主席，政府能源政策的方針，是要確保能源供應安全、

穩定和價格合理，同時盡量減少能源生產和使用時對環境的影響。  

 
 一直以來，政府沿用與電力公司簽訂的《協議》，以規管電力市

場。現行的《協議》於 2008年簽訂，為期10年。在 2008年簽訂協議時，

由於政府大幅調低了兩電按固定資產平均淨值計算的准許回報率，市

民因此每年可節省超過 50億元的電費開支。此外，《協議》亦在多方

面作出改善，例如鼓勵使用可再生能源、收緊電費穩定基金的結餘上

限、加入新的排放表現掛鈎機制，以及進一步推廣能源效益等。  

 
 電力供應是社會的重要基礎建設，是市民生活的必要服務之一，

而電費亦影響香港工商業發展及住戶的日常開支。因此，政府在處理

任何與電力有關的投資或電費檢討建議時，都會在《協議》的框架下

嚴謹把關。概括來說，我們的工作圍繞兩個層面和 5個重點進行。  

 
 第一個層面，是審核兩電的五年發展計劃。在獨立能源顧問的協

助下，我們從項目需要性、時間性及成本角度，小心審核兩電提出的

資本投資建議，目的是避免過大、過早、不必要或不合理的投資。  

 
 第二個層面，是透過每年的電費檢討，審核兩電的電費建議，確

保電費維持在合理水平。我們會審視兩間公司所提交的資本投資及營

運開支項目，以及各項主要數據及論據，盡力將每年電力公司提出的

加價建議中有不恰當的部分，從預算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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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針對的 5項重點包括：  

 
─  首先，是審視電力公司的資本開支，避免電力公司為了提高

盈利，而作出過早、過大或不需要的投資。其中一個很好的

例子，就是我們將涉及 104億元投資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項

目，從中電的 2008年至2013年發展計劃中剔除。  

 
─  第二，是要求兩電嚴格控制營運開支，做好成本控制，避免

把不必要的營運成本轉嫁予用戶。  

 
─  第三，是審視兩電的燃料價條款帳。在電費加價壓力相對大

的年份，我們會要求兩電透過增加預測中的燃料價條款帳的

負結餘，以調低加幅，緩和加電費對民生和企業的影響。以

2012年電費檢討為例，因應我們的要求，兩電均同意透過增

加燃料價條款帳的負結餘，以紓緩電費升幅。中電及港燈預

測 2012年年底的燃料價條款帳結餘，分別為負 8億元及負 14
億元，有助減低燃料價條款收費的增幅。  

 
─  第四，是善用電費穩定基金。電費穩定基金的作用，是儲存

電力公司高於准許回報的收入淨額，並在有需要時提供款

項，以減低電費上調對用戶的影響。  

 
─  後，我們會留意電力公司於來年是否有額外的收入項目，

以確保有關的款項及早入帳，讓用戶及早受惠。  

 
 以上各項把關的工作，在過去數年及在將來的日子，我們都會全

力地做。  

 
 就甘乃威議員的質詢，現答覆如下：  

 
(一 ) 我們會按《協議》在 2013年內與兩電進行《協議》的中期

檢討和商討新的發展計劃。我們會繼續聽取議員及市民的

意見，確保香港的電力供應充分平衡安全、穩定、價格合

理和環保的政策目標，並且會按一貫做法，在適當時候向

立法會匯報。在討論兩電新的發展計劃時，我們會一併公

開有關背景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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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2008年 8月，國家能源局和香港特區政府簽訂了《能源合作

諒解備忘錄》，保證了清潔能源的長期穩定供應 (當中包括

西氣東輸二線的天然氣 )。  

 
 西氣東輸二線的新氣源，主要是為延續現時中電燃氣機組

供氣。根據中電表示，現時來自崖城的天然氣源將於年內

枯竭，香港有必要尋求新的氣源，以維持現有的天然氣發

電。與此同時，西氣東輸二線項目亦同時提高了輸氣能力，

使香港能夠增加天然氣發電的比率，對減少排放及改善空

氣質素有莫大幫助。此外，立法會於 2010年年底就《空氣

污染管制條例》下制訂的《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二份

技術備忘錄》進行審議，並且支持以充分利用現有燃氣機

組的方式增加天然氣發電份額，進一步減少電力行業的排

放。  

 
 因此，兩電並不會因為要落實《能源合作諒解備忘錄》而

加建新的燃氣發電機組。相信大家記得，2008年簽署的《能

源合作諒解備忘錄》帶來的西氣東輸二線項目，取代了中

電原先建議涉及 104億元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項目，大大減

低了相關的資本投資對電費帶來的調整壓力。  

 
(三 ) 政府在與兩電簽訂現時的《協議》時，已承諾會在規管期

內，研究有關開放市場的模式及規管框架，以及加強聯網

等問題。我們會在目前的規管期內做好準備，並在市場條

件配合時為電力市場引入競爭，並且會進行相關研究和探

討有關事宜。按《協議》訂明的時間表，政府將於 2016年
前與電力公司討論市場是否已準備妥當、電力供應規管框

架日後或有的改變和過渡等問題。  

 
 此外，政府透過立法及提供經濟誘因，致力提升建築物能

源效益。譬如， 2009年 4月推出的建築物能源效益資助計

劃，推出以來反應理想；截至 2012年 2月，我們已批准超過

890宗申請，批出金額超過 3.5億元，受惠樓宇超過 5 700幢，

也相等於每年可節省 1.5億度電，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105 000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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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建築物能源效益條例》將於本年 9月全面生效，預

計在條例實施首 10年，新建築物可節省超過 28億度電，以

及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超過 196萬噸。  

 

 
甘乃威議員：主席，早前大家都知道中電主席在股東大會上的發言，

令香港市民十分譁然。他說未來電費要上升四成，當然這是大家不能

接受的。但是，我看到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現時的燃料價條款帳

結餘分別是負 8億元和負 14億元，其實這些數字遲早都要由市民承

擔。但是，實際上我不知道局長是否同意中電主席所指電費在未來數

年將加價四成，因為我看到政府 5項重點中的 後一點提及會留意電

力公司在未來是否有額外的收入項目。我不知道局長可否預計一下電

力公司有甚麼額外項目，可令電費價格不會因為天然氣價格上升，一

如中電主席所說，而在未來數年上升四成？  

 

 
主席：議員和局長都會注意到，這項口頭質詢是有關電費的問題，而

下一項口頭質詢也涉及中電主席就電費加幅所作的言論。請議員及局

長盡量先圍繞這項主體質詢提問及回應。  

 

 

甘乃威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主要是問及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

到，當局所針對的那 5項重點。  

 

 
主席：甘議員，我聽到了。我剛才是提醒稍後就這項主體質詢提問的

議員及局長要分清楚。局長，請作答。  

 

 
環境局局長：主席，關於這項補充質詢，我有兩部分的回應。首先，

就有關人士的言論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回響，政府亦對相關言論表示關

注。但是，這個問題可從兩個角度來討論。  

 
 第一，無論如何，電力公司每年都需要向政府提交調整電費計劃

的建議，而在過程中亦有責任向政府提交相關的數據及理據。另一方

面，政府亦會按照現有機制進行把關工作。主席，我想在此提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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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費而言，燃料價格其實只是其中一個項目，而電費調整的因素，亦

包括資本開支、營運開支、如何運用電費穩定基金及燃料價條款帳等。 

 
 在 2012年的價格調整過程中，我們看到電力公司很多時亦需要盡

自己的能力做好一些成本控制的工作，包括從資本投資中剔除一些不

需要、不必要或非及時的項目，而政府亦會檢視電費穩定基金中是否

還有空間作出調整，以協助降低升幅。所以，電費調整的結果是需要

雙方面商討的，一方面電力公司要提出理據及數據，另一方面是由政

府做好把關工作。就未來電費的調整，無論是 2013年或將來，都會按

照這機制來處理。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甘乃威議員：局長的主體答覆提及 5項重點，包括政府會留意電力公

司於來年是否有額外收入項目。我想問，一般來說，過去這些額外收

入項目是甚麼，可令電費得以減低呢？這是我的補充質詢，主席。  

 
 
主席：局長，可否就額外收入項目加以說明？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只可以用 2012年的例子來說明。額外收入其實

是指電力公司收到的一些差餉及地租回饋，而將來亦可能有其他各方

面的額外收入，這是個籠統的說法。  

 
 
李華明議員：主席，售賣電力給廣東省便是額外收入。  

 
 我想跟進局長的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政府與兩電現時的《協議》

是在 2008年簽訂的，當中已承諾會在規管期內研究開放市場的模式及

規管架構，以及加強聯網。主席，四年多已過去，我看不到政府就這

方面做過任何工作。政府在主體答覆中指出“在市場條件配合時為電

力市場引入競爭， ......進行相關研究 ”，我想請局長解釋何謂市場條

件配合。是否過往四年多完全沒有，所以甚麼也沒有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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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局長：我們在這個規管期內已承諾會在 2013年就《協議》進行

中期檢討，過程中大家都可以發表意見，包括市民及立法會議員。《協

議》中亦說明，我們在2013年進行檢討時如獲雙方同意，亦可以進行

修訂。至於內容是甚麼及是否需要修訂，我們屆時會進行討論。我們

亦會在適當時候向立法會匯報。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李華明議員：局長完全沒有作答。主席，我的問題很清晰。   

 
 
主席：請重複你的補充質詢。  

 
 
李華明議員：我剛才提及，政府指在市場條件配合時便會進行研究，

我便是問政府認為何謂市場條件配合呢？就是這個問題而已。  

 
 
環境局局長：主席，關於何謂條件成熟，我們要透過大家討論來界定，

政府亦會進行前期的研究及探討，在適當的時候，我們會向立法會匯

報。  

 
 
馮檢基議員：主席，在現時的制度下，兩電是既得利益者，政府如何

確保屆時兩電會認同社會、立法會，甚至政府 (我記得局長先前也說

過 )提出將供電及電網分開的做法，使兩電認同這個新思維並跟着執

行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在現行的規管期內，我們設定了機制供大家作回

顧及檢討。我也說過，在現有規定下，我們會在 2016年前與電力公司

討論規管架構的可行修訂或過渡安排。所以，在整個討論中都有機會

讓大家提出一些建議，無論是現在或將來，政府會收集這些意見，以

作總結。在此階段，無論馮檢基議員或其他議員就電力市場將來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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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提出甚麼看法和認為要做些甚麼工夫，我們亦會抱着聆聽的態度，

將意見考慮在內。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並非關於制度本身，我是問她兩電

現時身為既得利益者，政府如何說服他們放低自己的利益來跟隨政

府？  

 
 
主席：局長，有關如何說服兩電，你有否補充？  

 
 
環境局局長：主席，就這個討論而言，兩電亦是持份者之一，它們亦

會因應自己的情況考慮各種因素。我在此不適宜替它們作出判斷，或

假設我能夠知道它們有何考慮。但是，我相信作為持份者，它們會清

楚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並知道如何發展才能回應市民的要求及市場

的發展。  

 
 
李慧琼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局長剛才回應議員提問時提供的答覆。

對於中電主席表示未來 3年的電費加幅可能高達五成，局長表示她關

注該言論。 7月 1日便是新政府上台的日子，中電卻在 5月公布可能會

大幅加價。電費是生活的必需品，大幅加價便等於向市民“開刀”。  

 
 我想問政府，有否評估是否有人看準這個換屆的時候而“獅子開

大口”？局長如何確保在這段交接時期，政府依然做好把關工作？政

府是否已經與中電開展下年度電費調整的討論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對於在這個時間提出這種言論，政府是關注的，

我們也看到社會亦非常關注。按照一般的情況，電力公司會在年底向

我們提交電費調整的建議，而政府是透過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及的

5項重點來進行審核。但是，不論有何目的，有關公司也須根據機制

向政府提交數據及理據，而政府亦會在過程中要求提供理據，包括會

提出一些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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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2012年的電費調整過程中可以清楚看到，其實把關是一項實質

的工作。在 2012年的電費調整中，我們將一些不必要、不需要或過早

的投資項目剔除，我們亦質疑電力公司可否善用電費穩定基金，包括

燃料價條款帳的負結餘，故此我們可從整個過程中看到提交數據、回

應質疑、政府把關及社會監督的環節。所以，我認為現時不論有關人

士作出這些言論有何目的，有關公司也須依循這套機制行事。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2分 30秒。第三項質詢。這項口頭

質詢的內容跟第二項口頭質詢的關係很密切。  

 
 
電費加幅  

Rates of Tariff Increase 
 
3. 張國柱議員：據報，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中電”)主席於本年 5月 8
日揶揄政府，指西九龍填海區及啟德機場舊址已丟空多年，假如中電

在營運供電系統方面，其決策和執行效率也處於這種水平，今天的九

龍及新界大概會是漆黑一片。多名議員指中電主席的言論是對市民及

政府作出恐嚇。中電估計未來數年燃料價格上升， 3年後電費的增幅

可能高達四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中電在本年年初增加電費 4.9%，現在又預計 3年後電費

的增幅可能達四成，當局有否評估有關增幅的估計是否準

確；若有，詳情為何；有否研究中電預計在未來數年大幅

增加電費的理據是否符合《管制計劃協議》的規定；若有，

結果為何；  

 
(二 ) 有否評估在設有電費穩定基金的情況下，中電在未來 3年仍

要增加電費四成，電費穩定基金的設立是否徹底失敗；若

有，詳情為何；當局會否檢討電費穩定基金的機制；若會，

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鑒於中電作為公用事業，其電費價格與全港民生息息相

關，然而有報道指中電高層人員表示將於未來大幅增加電

費，並批評政府過度介入影響電價，以及作出上述議員所

指的恐嚇言論，有否評估中電高層人員的言論會否造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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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恐慌；若有，詳情為何；以及當局對這種言論有何跟進

工作？  

 
 
環境局局長：主席，電力供應是社會重要的基礎建設，也是市民生活

的必要服務之一，電費亦影響香港工商業的發展及住戶的日常開支。

因此，政府在處理任何與電力有關的投資或電費檢討建議時，必須嚴

謹把關。在回答上一項由甘乃威議員提出的質詢時，我已介紹了政府

把關工作的兩個層面和 5個重點，在此我不再重複，但我們可以向大

家承諾，不單過去數年，我們亦會在將來的日子全力進行各項把關工

作。  

 
 就張國柱議員的質詢，現答覆如下：  

 
(一 )及 (二 ) 

 
 主體質詢第 (一 )和第 (二 )部分均涉及中電較早前就未來電

費加幅的言論，我們在此一併作答。作為監管兩電運作和

對電費進行把關的當局，我們對中電較早前就未來數年電

費調整的言論當然非常關注，而且亦即時作出了回應。我

們期望中電汲取去年就 2012年電費作出調整的經驗，先從

內部把關及成本控制做起，在提交申請時必須具備充分理

據，並於政府審議階段充分回應質疑。  

 
 我們必須強調，政府每年就兩電提交的電費檢討進行的把

關工作，並不取決於個別人士的公開言論。《管制計劃協

議》清楚訂定每年電費檢討的機制，兩電如要調整電費，

須按《管制計劃協議》向政府提供有關資料，並須提出理

據及數據，以及充分回應政府提出的各項質疑。政府這方

面的把關工作，無論過去、現在和將來都會如此嚴謹地進

行。在處理任何有關建議時，我們會努力做好 5個重點的把

關工作，確保香港的電力供應充分平衡穩定、安全、環保

及價格合理的政策目標，以保障市民的利益。  

 
(三 ) 至於質詢中提到有關人士發表其言論時的態度，我們留意

到有關言論發表後，在議員、民間團體，以至市民大眾之

間引起的回響及關注。正如我剛才提到，政府亦已即時對

有關言論作出回應。無論有關言論的發表態度和目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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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兩電在每年提出電費調整建議時，仍須依循《管制計

劃協議》所訂定的機制，向政府提供有關資料，並通過政

府就兩個層面和 5個重點所進行的把關，充分回應政府的質

詢和社會的意見。  

 
 

張國柱議員：局長的主體答覆很簡短，但依然未能回答我的質詢。我

主要問及中電在股東大會上預告未來 3年的天然氣成本會增加二點五

倍，因此電費將會上漲 40%。局長可否澄清這種說法是否正確，如不

正確，有關詳情應為何？  

 
 
環境局局長：主席，其實市場的燃料價格有升有跌，有起有落，電力

公司提交燃料計劃時，政府亦會委託獨立顧問公司進行審議。正如我

剛才回答甘乃威議員的質詢時所說，燃料成本只是構成電費水平高低

的其中一個因素，除此之外還包括資本開支、營運成本，以及如何運

用燃料價條款帳和電費穩定基金。  

 
 所以，對於有任何人指出電費加幅會有多少，我們在此不宜作出

評論，因為我們要看到整體數據後，進行嚴格的把關和審議， 後才

會得出結果。我剛才回答甘乃威議員的質詢時已表示，我們不會因為

某人說了某些說話，而影響我們的把關和審議工作。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張國柱議員：主席，我想局長澄清，究竟天然氣會否漲價二點五倍？

她可以說電費會否增加四成是很難預計 ...... 

 
 
主席：張議員，你只需重複未獲局長答覆的部分。  
 

 
張國柱議員： ......但天然氣漲價二點五倍是很清楚的。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27

環境局局長：主席，在天然氣方面，我知道報章曾有就天然氣價格作

出若干報道，而現在所說的其實是通過西氣東輸二線輸送來港的天然

氣。我可以告訴大家，在現階段，政府仍在等待電力公司提交一些重

要資料，才能就現時的草簽協議進行審議。  

 
 現階段而言，對於天然氣的價格如何，政府會等待電力公司提交

有關的重要資料，並在掌握這些資料後才進行審議。我可在此表明，

政府就審議供氣合約進行把關時，會參照國際市場的走勢及參考類似

合約的合理條款。所以，在這方面，要先進行把關後才能得出結論。 

 
 
主席：由於這項口頭質詢的主題跟上一項十分接近，我會讓在處理上

一項口頭質詢時未有機會提問的議員優先提問。  
 

 
陳健波議員：本地發電是本港排放空氣污染物的主要源頭，所以把本

地天然氣發電比例增至 50%，確實可大幅減排，改善香港的空氣質

素。但是，天然氣成本遠比燃煤昂貴，全球各地的天然氣價格不斷上

升，亦是一個事實。鑒於減少空氣污染物對全港市民的健康非常有

利，並可減少政府在醫療方面的開支，政府有否考慮承擔因天然氣價

格上升而帶來的部分額外成本，以免電費增幅全數轉嫁至市民身上？  

 
 
環境局局長：在這裏我想指出兩點。首先，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經驗：

過去數年，香港電費的增幅從未有超逾通脹率，而在過去數年，為了

裝置一些脫硫裝置，兩間電力公司已花費了差不多 100億元。所以，

我們發現環保和電費之間，未必存在坊間所說的某一種關係。在花費

這 100億元開支後，就整體空氣改善而言，發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排

放量在 2006年至2010年減少了接近八成。因此，對於某些說法，我們

得非常小心研究話裏的真正目的何在，探究兩者之間的關係有否存在

偷換概念的情況。  

 
 此外，我想指出透過西氣東輸二線輸送天然氣來港其實具有兩個

作用。第一，這可用以替代將告枯竭的崖城氣源，而在此過程中，政

府是透過西氣東輸二線協助電力公司覓得新的穩定氣源。第二，以西

氣東輸二線輸送天然氣來港，可有助市民節省興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的 104億元，從而省卻許多因興建上述接收站而需承擔的資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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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可以從電費所反映的供電成本，以及和天然氣價格相

關的其他資本開支，對環保和市民所需承擔的電費之間的關係作出全

盤瞭解。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陳健波議員：也許我的補充質詢不夠清楚，我是想問政府，如將來因

為天然氣大幅加價而需要增加電費，政府會否考慮承擔部分加幅？  
 

 
主席：局長已經作答。不過，局長，你可否直接就政府會否承擔天然

氣價格的部分加幅作答？  

 
 

環境局局長：主席，政府是按照《管制計劃協議》行事，任何改變均

要透過更改政府和電力公司之間的權利和責任，以對該協議的某些條

款作出修改。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一再申明會在增加電費方面把關，但她剛才

亦有提到在《管制計劃協議》之下，在開放市場、引入競爭方面須徵

得兩電同意，才能作出修訂。所以，政府當初簽訂《管制計劃協議》

時，是否已把主動權交給兩電，即使當局有意開放市場、引入競爭，

但兩電如不同意，政府也無法把關？政府是否有負香港市民，無法照

顧我們的公眾利益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其實到了 2013年，我們均有權更改整個《管制計

劃協議》的任何部分，只要得到簽署各方的同意，便可付諸實行。在

此過程中，無論是社會人士或立法會議員的意見，我們均會考慮，而

且會向立法會匯報檢討結果。所以，“同意 ”的意思其實是指在意見收

集和反映方面，大家均可提出意見。  

 
 
劉慧卿議員：局長沒有清楚回答《管制計劃協議》是否已賦予兩電權

力，只要兩電不同意開放市場、引入競爭，香港便不能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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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局長，是否必須取得兩電同意後，才能開放市場？  

 
 
環境局局長：主席，現時的《管制計劃協議》已訂有相關條款，但正

如我剛才所說，在進行檢討時，其實大家均可提出意見。  

 
 
余若薇議員：主席，剛才的口頭質詢和現在這項口頭質詢均和電費有
關。眾所周知，在今年年初就兩電加價進行討論時，即使我們要求公
開資料，但由於須進行分組點票，未能獲得功能界別議員的支持，我
們亦因而無法達到這個目的。所以，每次談到電費加價的問題，我們
均是“肉隨砧板上”。  

 
 我想問局長，當局有否考慮有甚麼方法可令電費水平更加符合市
民的期望？例如張仁良教授提出應考慮把電力事業公營化，這是否當
局的研究方向？此外，關於局長提到的引入競爭，電網對引入競爭可
說相當重要，相信局長 近也從一些資料得知中電股東有意出售電
網，政府對此可有任何對策？因為出售電網對引入競爭甚至將來的電
力事業公營化，均會造成極大困難及十分深遠的影響。所以我想問政
府，電力事業公營化及引入競爭，包括將電網公有化，以及進行立法，
以便可透過合理價格競購電網等，會否是政府考慮採取的方向？  

 
 
環境局局長：主席，《管制計劃協議》將於 2018年屆滿，我剛才在答

覆議員的質詢時已曾提及，在2016年之前，我們可以就規管架構的可

能修訂及過渡安排進行討論。這些 “可能修訂 ”或許會包括余若薇議員

剛才提出的數種可能性，例如會否在 2018年之後開放市場或採取開放

市場以外的一些其他方案。這些可能性均不能排除，但卻需要大家共

同討論，冀能得出可行的方法，在 2016年之前為整個《管制計劃協議》

將於 2018年到達某一階段作出一些鋪排。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余若薇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補充質詢的其中部分。  

 
 
主席：請你重複未獲答覆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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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我的一部分質詢是，有消息指中電股東可能會出售電
網，這會對將來引入競爭等問題帶來深遠影響。我剛才有問及政府對
此有何對策。  

 
 
環境局局長：主席，在《管制計劃協議》之下，電力公司和政府均有

其責任和義務。關於余若薇議員剛才提到的消息，我們在沒有收到任

何實質建議或計劃的情況下，將難以作出評論。無論如何，政府會根

據整個《管制計劃協議》所訂的條款，對電力公司的各方面變動作出

監察。  

 
 
劉江華議員：主席，電費繼續上升，其中一個原因當然在於中電壟斷
市場，而中電主席有恃無恐的言論，亦是來自其對市場的壟斷，所以
打破壟斷、開放競爭是必然之路。局長剛才似乎也同意這一點，但卻
只是要求公眾提出意見，而我認為政府對此應有其立場。我想請問局
長就她的立場而言，認為在所謂開放競爭方面， 可行的方法是甚
麼？  

 
 
環境局局長：主席，開放競爭的 可行方案，其實須經大家討論後得

出，不能由政府單方面提出。當然，我們會就電力市場的日後安排進

行研究和探討，如有結果，更可提出討論，但我們在現階段不能為將

來的討論預設任何前提，這只會令將來的討論失去意義。  

 
 所以，正如我剛才所說，在2013年進行檢討時，我們可在一定情

況下作出某些修訂，無論是政府或電力公司均可就協議的任何部分提

出修訂。至於 2018年之後的安排，我們亦可在 2016年之前進行修訂或

提出一些過渡安排。所以，希望在日後進行中期檢討及對將來的電力

市場作出任何安排時，大家均可提出一些良好並符合市民利益的意

見。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劉江華議員：局長完全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聽取市民意見是必須
的，但我問的是政府的立場。按政府的立場，她認為 可行的方法是
甚麼？局長並沒有回答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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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局長的回應似乎是說政府現時沒有立場。局長，是否這樣？有

關政府現時是否有立場，局長你有否補充？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們已在機制下安排作出檢討，並且可提出一些

修訂。在現階段，不管我們是否有立場，也不宜在這個時候窒礙公眾

和社會的討論，以及將來電力公司和政府之間的討論。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姑且一問。按政府的說法，海南島崖城的 20
年天然氣供氣合約到了今年，氣源已差不多枯竭，所以才需要西氣東

輸，以代替興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我的補充質詢是，西氣東輸能否完全填補氣源？因為在 2015年即

3年後，將須實施排放上限規定，這是已立法通過的安排，而這將導

致電力公司需要更多使用天然氣以取代燃煤。如此一來，為了配合

2015年實施的排放上限規定，西氣東輸的天然氣是否已能完全足夠填

補氣源，從而以符合排放上限規定的方式發電？如果能夠的話，我們

需要承受的電費壓力會增加多少？  

 
 
環境局局長：主席，就這項補充質詢，我有 3點回應。首先，我想澄

清崖城氣源將於年內枯竭這句話，並非出自政府，而是電力公司提出

的，這是我要澄清的第一點。第二，李華明議員剛才所言正確，西氣

東輸不單能填補及代替崖城氣源，甚至會有剩餘。所以，多出的氣源

可有助我們改善空氣質素，提高本地的天然氣發電份額。第三，我想

指出在目前的計劃下，我們無需增加新的機組。正如我在剛才的主體

答覆中所說，我們可增加天然氣發電份額至五成，而無需增加新的機

組。  

 
 其實，我們在 2010年於立法會進行討論時，已得到立法會議員同

意，在盡用現時天然氣機組發電能力空間的情況下，增加天然氣發電

份額，藉以改善空氣質素。這是得到立法會支持和同意的方向。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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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我從沒提及“機組”這兩個字，如果聽得懂我剛才的補充

質詢，便知道我是詢問西氣東輸的天然氣來源，是否已足夠符合 2015
年實施的排放上限的需求？局長沒有回答這一點。  

 
 
主席：局長是說已經多於崖城現時提供的氣量。不過，就是否已經足

夠這一點，局長可否補充？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清楚回答是足夠替代崖城的氣源，甚至

會有剩餘。  

 
 
李華明議員：主席，你也誤解了我的補充質詢。我的補充質詢不僅涵

蓋崖城氣源那部分，還因為 2015年的排放上限會進一步提高 ...... 

 
 
主席：我沒有誤解，局長也沒有誤解。  

 
 
李華明議員：主席，她沒有提到 2015年。  

 
 
主席：局長，是否可以滿足 2015年的需要？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覺得我已經作答。就氣源方面，我已經回答了。

此外 ...... 

 
 
主席：議員是問可否滿足 2015年的需要？  

 
 
環境局局長：有關 2015年的需要，我已經作答。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4分鐘。第四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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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收市後期貨交易時段  

After-hours Futures Trading 
 
4. 王國興議員：主席，據報，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港交所”)
將在本年下半年開設“收市後期貨交易時段”(“收市後時段”)。本人收

到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投訴指，該安排可能對投資者及證券商構

成重大風險，亦易引致市場大幅波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港交所去年就上述安排進行諮詢時，有否清楚

交代該安排對各方面的正面和負面影響 (包括對本地金融

市場的波動、證券商的額外責任和投資者的額外風險的影

響，以及證券商不參與該時段的交易會帶來的影響等 )，以

及需要就該等影響推行的相關措施 (包括追收按金、違約風

險管理、退市安排和在該時段股價的上下波幅限制 )；若

有，所得的意見及結論為何；若否，有否評估諮詢是否全

面，以及港交所會否有誤導之嫌；  

 
(二 ) 是否知悉，港交所近年在推出各項新措施時，有否評估該

等措施帶來的風險及影響，並優先考慮對本地金融市場的

整體利益及可承受的風險的影響；當局有否評估港交所推

行上述安排時，有否將商業利益凌駕於香港金融市場的安

全及穩定性；港交所及監管機構如何保證本地市場不會因

該安排出現漏洞而受衝擊及被操控，並出現大幅波動；就

該安排引起的市場信心危機和金融災難，市民可如何及向

誰問責；及  

 
(三 ) 鑒於業界的憂慮，加上有市民及投資者表示不明白上述安

排對他們的投資有何影響，當局會否要求港交所暫時擱置

於下半年推行該安排，並重新進行諮詢，列明包括第 (一 )
部分所列的影響及所需推行的措施，以便各界進行深入討

論，並在公布詳細結果後才決定實行與否；若否，原因為

何，以及實行該安排後有何管理風險的機制？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港交所增設收市後時段的建議，旨在

滿足投資者在晚間時段進行交易的需求，為投資者在晚間歐、美市場

交易時段提供調整持倉和對沖風險的機會，有助減低翌日市場波動，

亦可為期貨業界帶來新的商機。我就質詢的 3部分答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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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港交所於 2011年 5月就開設收市後時段的建議發出諮詢文

件徵詢市場意見。諮詢文件詳細介紹了有關建議的詳情及

理據，包括所涵蓋產品的種類、對市場的好處、對不同市

場參與者的可能影響，以及在交易、結算和風險管理等方

面的運作安排。港交所於 2011年 12月發出諮詢總結，指出

市場人士普遍支持有關建議，並已因應收到的意見，就建

議的運作安排作出了多項改動。  

 
 根據修訂後的建議，收市後時段將於正常期貨交易時段收

市後 45分鐘 (即下午 5時 )開始和於晚上 11時結束。所涵蓋的

產品為恆指期貨、H股指數期貨及黃金期貨。在風險管理

方面，參與收市後時段交易的期貨經紀，須遵守按其資本

額而釐定的持倉限額。港交所亦建議參照其他主要市場的

做法，於收市後時段設立 5%價限機制，即賣盤價不得低於

正常交易時段現貨月合約 後成交價的 95%，以及買盤價

不得高於正常交易時段現貨月合約 後成交價的 105%。  

 
 在按金安排方面，現時期貨經紀 低按金一般為期貨合約

價值的 5%，而客戶 低按金一般為 6%。根據港交所的建

議，於收市後時段內，港交所不會向經紀追收按金。港交

所會在翌日正常交易時段內，於上午 10時向期貨經紀發布

變價調整及按金追收通知。港交所會根據當天在早上交易

時段開始前 30分鐘定價期間所得出的開市價格，計算每個

期貨經紀持倉是否有虧損，以及是否符合 低按金要求的

規定。如果不符合 低按金要求，有關的期貨經紀須於當

天正午 12時前補足按金。  

 
 港交所在諮詢文件及諮詢總結指出，若歐洲及美國市場有

任何重大金融消息或事件，由於現時香港的現貨及期貨市

場均不設晚市交易，投資者並不能有效地對沖或調整其倉

盤。據悉有部分投資者或會在晚間利用海外交易所的衍生

產品交易進行對沖。在現時 183名香港期貨交易所參與者

中，有超過一半已在晚間為客戶提供這類衍生產品交易，

當中亦包括中小型證券行。增設收市後時段，可讓投資者

因應歐美時區的消息和事件在收市後時段內先行對沖或調

整持倉，有助減低翌日開市時的波動和投資者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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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21條的規定，港交所必須審慎

管理與其業務及營運有關聯的風險，並以維護公眾利益為

原則行事，尤其須顧及投資大眾的利益，確保一旦公眾利

益與交易所的利益有衝突時，優先照顧公眾利益。  

 
 因此港交所在計劃推出新措施時，均需要評估該等措施對

市場帶來的風險及影響。除了諮詢業界外，港交所亦會與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保持緊密溝通。證監

會在審批港交所建議的新措施時，必定會評估該措施對香

港金融市場的影響，包括市場競爭力和風險管理等。證監

會在處理港交所增設收市後時段的建議時，會以同樣審慎

態度處理。  

 
 事實上，目前全球主要的期貨交易所如美國的CME集團、

歐洲的Eurex及NYSE Liffe、澳洲證券交易所、新加坡交易

所及日本的大阪證券交易所等都已在多年前開始相繼提供

收市後期貨交易。  

 
 為了加強市場準備，港交所透過和業界組織的經常性活動

及為市場參與者舉行了多場簡報會及與業界組織會面，詳

細解釋收市後期貨交易、結算和風險管理的運作安排。港

交所會繼續與業界保持溝通。港交所會確保業界已完成準

備工作，例如交易和後勤部門系統的更新和員工培訓，才

正式推行收市後期貨交易。  

 
(三 ) 港交所的諮詢結果顯示大部分業界及市場人士都支持推出

收市後期貨交易。  

 
 在港交所收到的 455份回應當中有 353份 (即約 78%)贊同建

議。收到的回應當中有 287份來自經紀行僱員，當中 243名
(即約 85%)贊成有關建議。至於從機構收到的意見，在收到

的 103份回應當中，有 89份 (即約 90%)支持建議。贊成的機

構包括 67名期交所參與者，當中三分之一為大型國際性的

證券期貨機構，三分之二為中小型證券期貨公司。  

 
 港交所正在擬訂其中細節，以期呈交證監會審批。證監會

在收到港交所的建議後，將會考慮所有市場人士的意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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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金融市場發展的需要。我們認同證監會和港交所的看

法，認為現時沒有需要就相同課題重複諮詢。  

 
 
王國興議員：主席，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今天來到立法會門外請

願，指出收市後期指交易會引起非理性拋售、失控性斬倉潮、廣泛性

違約風險，威脅證券商的償付能力，可能會引發金融危機、銀行擠提。

主席，此情況猶如骨牌效應。因此，就港交所嚴重影響公眾利益的重

大改變，我想向政府提出跟進質詢：第一，為甚麼政府沒有先諮詢立

法會？第二，為甚麼沒有就此向下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交代？  

 
 主席，香港正面臨新舊政府的交接期，而我們看到下屆政府的組

織架構亦可能出現籌組危機。在這個空檔期，如果現屆政府將這個潛

在的計時炸彈交給下屆政府，而下屆政府正處於組班有困難的時期，

怎樣令倒骨牌的情況不會發生呢？  

 
 所以，我的質詢是政府為甚麼不可就此重大改變，先到立法會諮

詢，讓立法會可以聽聽公眾的意見，以及現屆政府為甚麼不先將此情

況向下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交代？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議員的質詢。其實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

已說過，港交所的建議經歷長時間的市場諮詢，而港交所亦按現行的

市場機制，在推出任何措施時，都進行同樣的諮詢程序。在進行諮詢

後，亦做了總結，目前正處於撰寫細節並呈交證監會研究的階段。按

照港交所現時的估計，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可將此措施交給證監會審

議。我認為這符合一向的監管程序。證監會自然會因應市場建議、分

析、港交所提交的資料等各方面，研究實施這項措施的程序。  

 
 
王國興議員：主席，局長完全沒有答覆為何不先到立法會諮詢，亦沒

有答覆為何不先問問下任行政長官。有關這兩部分質詢，我完全聽不

到答覆。 

 

 

主席：王議員，你是否問局長為甚麼不按照你的建議，先諮詢立法會

及下任行政長官？局長的答覆是，當局要按照一貫的程序行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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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已經作答。如果你不同意當局的處事程序，你便要在其他場合提

出來。  

 
 
詹培忠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中提及， “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例》第 21條的規定，港交所必須審慎管理與其業務及營運有關

聯的風險”。主席，根據外電的報道，港交所將會成為倫敦金屬交易

所LME 後兩個競投者之一。我們瞭解到，目前政府給予港交所的專

利是股票交易。如果改變業務，將來港交所的抉擇失敗時，會否影響

現時的交易時段？特區政府作為港交所的大股東之一，有沒有評估相

關風險，會否影響局長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提及的規定，令港交所

步入管理的危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當然，從監管者的角度而言，我們對港交所

的管理、監控程序和風險管理程序，一定非常留意。證監會是監管者，

而政府在立場方面，當然要確保市場運作順利，以及政策得以彰顯。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定會不時監察和留意港交所的運作和經營的實

際情況。  

 
 
主席：詹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詹培忠議員：局長沒有答覆我的問題，因為目前港交所享有股票交易

專利，但港交所現在轉變運作方式，將來會否影響其現時的專利？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我們目前的政策下，港交所在股票現貨市

場方面享有特殊地位，但在其他方面，包括今天我們提及的期貨，其

實有很多潛在和實際競爭者，港交所同樣亦需面對競爭。  

 
 在金融政策方面，我們也支持港交所在本身的平台上，增強金融

工具的多元化。香港市場經常為人詬病的地方是股票現貨獨大，而在

衍生工具等其他方面，相對於其他金融中心，香港提供的品種、交易

選擇較少。所以，港交所在平台之上增強其業務多元化，只要能維持

監管、風險方面的可控性，政府是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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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主席，我非常不滿曾蔭權政府“屈機”梁振英下屆政府，

但現時不討論這問題了，憤怒歸憤怒。  

 
 剛才局長答覆我的質詢第 (三 )部分，列舉了一堆諮詢數字，但業

界   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強烈指出，該會有數千名會員都是

業界人士，但在港交所列出的諮詢意見中，他們的意見只當作一個意

見，只算一份。  

 
 因此，主席，我要透過你問局長，港交所列出這樣的諮詢結果，

究竟有關諮詢是否全面、完整的諮詢？是否忽略了真正業界的不滿、

憂慮和不安，要斷然推行有關措施？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想大家都很關注金融市場。不同的

持份者對金融市場的運作，有不同的意見和理解，我是明白的。  

 
 看看這件事情，客觀而言，正如我剛才指出，很多期貨交易所都

有晚市的交易。香港可說是例外，沒有晚市交易。其實，其他某些市

場幾乎是全天交易的。所以，當然證監會和港交所會分析晚市交易會

否帶來王議員所說的 “災難性 ”影響。我想指出，在收市後交易期貨，

其他市場是做得到的，與香港類似的市場也是做得到的，那為甚麼香

港做不到呢？就這方面，港交所和證監會會作出研究。  

 
 港交所在今次諮詢總結中，因應市場意見做了很多調整。我留意

到，譬如限制晚上交易市場的價格波幅不可高於 5%，減低可能潛在

的風險。此外，在按金計算方面，不是以晚上的交易時段計算按金，

而是按照第二天開市時的競價時段計算按金。這個做法與現時是一

樣，不會因為交易時段，而發生剛才王議員所說，晚上交易時要追收

按金的情況。  

 
 當然，就很多在運作上的做法，我要求港交所一定要與業界溝

通，並要求證監會作出評估和分析，確定風險是可控的。但是，我要

指出，在做這些工作時，我們要依賴港交所和證監會，實事求是，就

業界意見和香港市場的競爭力作出評估，令香港的投資者面對新的安

排時，增強風險控制。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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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局長沒有答覆我，我的補充質詢是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

總會有數千名會員，但為甚麼港交所計算的時候，只是計算一票，當

作一個意見。局長沒有答覆我這個問題。  

 
 
主席：局長，你可否補充？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相信在我的答覆和港交所提出的數據中均

可看到，港交所並無表示所有人都支持這項措施。我認為這是個負責

任的諮詢和評估，不是由政府做的，是證監會做的。我要求他們實事

求是，審閱理據和市場的運作，因應相關意見，分析港交所現時所做

的是否風險可控。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接近 23分鐘。第五項質詢。  

 
 
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的政治委任制度官員   

Politically Appointed Officials of Chief Executive-elect's Office 
 
5. 黃成智議員：主席，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候任特首辦”)近日宣

布，委任羅范椒芬女士為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職級相當於局

長。根據《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 (“《守則》”)，政治委任制度官

員離職後要遵守以下 3個規則：第一，在離職後 1年內展開任何工作，

必須事前徵詢行政長官所委任的專責委員會的意見；第二，在離職後

1年內不得在任何牽涉或針對政府的索償、訴訟、索求、法律程序、

交易或談判中代表任何人；以及第三，在離職後 1年內不得參與任何

與政府有關的游說活動。據報，政府就《守則》的部分規定向屬政治

委任制度官員的羅范椒芬女士作出豁免，讓她在離職後不受部分守則

規管。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羅范椒芬女士獲政府豁免遵守《守則》的哪些規定；其獲

豁免的理據為何；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是否同意作出豁免；

若否，是否由候任行政長官行使豁免權，令她有特權獲得

豁免；若否，由誰人行使豁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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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鑒於根據報道， 近在陳冉事件及羅范椒芬事件中，政府
均額外行使豁免權，當局有否評估接連作出該等豁免，會
否令市民認為候任特首辦擁有特權不斷作出豁免而不受監
管；及  

 
(三 ) 鑒於社會對向羅范椒芬女士作出豁免存有質疑和表示反

對，擔心會有涉及私人利益和利益輸送的情況，當局會否
重新評估是次作出的豁免是否正確，以及會否考慮撤回？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以下我是代候任特首辦就黃成智議員

提出的質詢作出回應： 

 
(一 ) 根據政府當局在 2012年 1月提交予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題為 “設立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的計劃 ”的文件，候任行政

長官辦公室主管的職級相當於局長，性質屬於非公務員的

特別任命。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與該辦公室其他人員

一樣，向候任行政長官負責。按候任特首辦提供的資料，

羅范椒芬女士在 2012年 4月 20日獲聘為候任行政長官辦公

室主管，任期至同年 6月 30日為止，即只有兩個多月時間。

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由該辦公室秘書長經現任行政長

官授權，作出聘請，受聘人士受合約條款規管。合約內的

離職後規管條款參照相若等級政治委任官員的合約規定，

按其合約期限和工作範疇而作出適當調節。候任行政長官

和現任行政長官均同意有關安排。至於合約具體內容，候

任特首辦表示不會透露個別合約的內容，但要強調，候任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並不屬於 “政治委任制度 ”下的官員。

由於《守則》所涵蓋的官員，並不包括該職位，因此不存

在該職位就《守則》的規定獲得豁免的問題。  

 
(二 ) 候任特首辦表示，有關其主管的聘任，是符合現行規定和

程序，並無任何所謂特權。  

 
(三 ) 候任特首辦表示，有關其主管的聘任，由於不涉及議員提

及的所謂豁免。因此，亦不存在撤回豁免的問題。  

 
 
黃成智議員：主席，早前因為行政長官不受《防止賄賂條例》規範，
所以出現了“海陸空接受利益”醜聞。高級官員離任後再任職的規管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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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遲了實施，所以出現了梁展文事件。就現時的羅范椒芬事件，局
長答覆指她不是公務員，亦不是政治委任制的官員，那麼便即是無法
無天，再加上候任行政長官更說不會透露個別合約內容。主席，我希
望局長清楚一點，現時羅范椒芬女士收取的工資是由公帑所支，她的
工作職能及權力的影響力，可能會較接下來任何一位局長為大。在這
種情況下，如果沒有任何限制，對於她接着有否利益輸送的情況，我
們是難以規管的。  

 
 主席，我想再問局長，究竟羅范椒芬女士有否承諾在離職後 1年
內擔任任何工作時，必須先得到候任行政長官的專責委員會批准；第

二，在離職後 1年內不得牽涉或針對政府索償等情況；第三，在離職

後不可以參與任何與政府有關的游說活動。是否訂有以上限制呢？如

果沒有這些限制，原因為何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就羅范椒芬女士的委任情況，在我的

主體答覆中已經說了，而且在 1月份提交的文件中亦已提到，她的聘

用是屬於非公務員特別任命，但獲特別任命的人員，根據我們的規定

安排，也是屬於公職人員；即是說所有這類的公職人員，包括獲特別

任命的人員也會受不同條例規管，例如會受《官方機密條例》規管，

以及在適用的情況下受《公務員事務規例》規管。當然，就黃成智議

員剛才提到會否出現利益輸送等情況，如果廉政公署對獲特別任命的

人員有任何懷疑時，亦是可以進行調查的。我想先補充這一點。  

 
 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亦提到，有關離職後的規管，在合約中是有

一些規定的，而有關規定是參照相若等級的政治委任官員的合約規

定。即是說，由於她的職位是相若於局長級，所以就局長級職位的規

定，是有適當地在她的合約中出現。此外，主體答覆亦提到，由於羅

范椒芬女士的獲聘期限只是兩個多月，這與局長一般接受委任時的 5
年期限有分別；第二，我們亦會對她的工作範疇作出適當調節，就工

作範疇而言，我們在 1月份提交的文件中亦提到，候任特首辦負責的

主要是交接工作，所以現時各項法例下的有關職權並沒有轉移到候任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而由於與現屆政府或現任局長的工作範疇及職

權範圍有所不同，在合約中亦有作出適當調節。  

 
 
黃成智議員：局長沒有就我提出有關離職後的 3種情況作答 ......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42 

主席：你是否想問局長，有關限制是否適用於你提出的那 3種情況？  

 
 
黃成智議員： ......有否限制，他沒有就這 3項規則作出答覆。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黃成智議員提及的 3項限制，所規範的是政

治委任制官員，我在主體答覆中已經說明，在羅范椒芬女士的合約中

是有參照這些規範，但亦有按其合約期限及工作範疇作出適當調節。 

 
 
張文光議員：主席，這項主體質詢的答覆是相當奇怪的，是由現屆政

府代答，但現屆政府卻不會承擔責任，這些答案更隨時是來自羅范椒

芬本人，即是由她回答自己是否有特權。  

 
 羅范椒芬是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她的職務是涉及政府架構

重組和撥款、涉及司局長的聘用人選建議、涉及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

面試等，可以說是一人之下，權傾朝野，她的權力和影響力是超遠董

建華和曾蔭權時代所有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包括譚志源局長本人。

可是，有關她離職的規管卻有特殊處理，是可以適當調節，甚至可能

獲豁免“過冷河”的限期，而且整個過程更是由梁振英一個人決定，合

約條文亦拒絕公開，這過程本身已經充滿特權，政府是否同意呢？梁

振英與羅范椒芬二人既屬公職，所支取的薪酬既屬公帑，但現時一人

聘用、一人受聘，其合約是私相授受，公眾是無從得悉的，這便是凌

駕了問責制，但政府卻只能代答而無從規管 ...... 

 
 
主席：請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張文光議員：我想問局長，以他評估，所謂“特別任命”究竟是否“特
權任命”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特別任命 ”在政府的架構中並不屬於

新設立的制度。事實上，在 1997年於立法會的批准下，特首辦中是有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43

少數同事   當時是 4位   以特別任命形式聘用，主要原因是

有數個職位，是容許由當時的行政長官在政府以外聘用非公務員的同

事擔任，包括高級特別助理、特別助理、私人助理及司機。  

 
 在現時的特首辦中，亦有少數個別同事是以特別任命形式聘用。

關於這些同事的離職規限，其合約內亦有一定的規範，他們離職後是

有程序要遵循的。我剛才反覆提及，在羅范椒芬女士的合約中，同樣

亦有離職後規管的條款，此項條款參照了相等於局長級的規範。當

然，我剛才亦解釋，因為她的任期只有兩個多月，而且她的法定權責

與局長的法定權責相距甚遠，她是作為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我

們在交接期間，沒有兩個權力中心，故此所有權力仍由現屆政府行使。 

 
 張文光議員剛才提及，例如主要官員的任命，根據《基本法》是

由行政長官提名，由中央委任。以這角度來看，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主管並沒有這方面的權力。至於其他副局長或政治助理的遴選，我留

意到候任特首辦方面，亦有五人小組，當中有 3人來自外面參與；我

理解在第二輪遴選時，候任班子的司局長亦會參與其事。所以，在這

方面，我的理解是，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並不能    以張文光

議員剛才所形容   權傾朝野。  

 
 此外，羅范椒芬女士自上任以來，大家看到她的主要工作是，就

候任行政長官重組架構的建議爭取議會的支持。她每天都來到議會，

包括今早向大家解釋，她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游說和解釋，相信不牽

涉特別的利益衝突。所以，從多方面來考慮，相信現行在其合約內已

有作出離職後的規管條款，但亦參照了現行情況，因應她的任期和工

作範圍作出適當調節，我們認為是適當的安排。  

 
 我也在主體答覆中提及，候任行政長官和現任行政長官均同意這

項安排。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張文光議員：我想澄清，因為局長錯誤引述了我的補充質詢。第一，

我剛才說羅范椒芬涉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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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張議員，你剛才提出補充質詢時已經很長篇，現在請你精簡。 

 
 
張文光議員：是的，我會精簡。我說她涉及司局長聘用人選的建議，

是一人之下的權傾朝野，這是我的觀點。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很細心留意局長多次提及“適當”，他在主體答

覆中表示，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的合約參照相若等級政治委任官

員的合約規定，包括合約期限和工作範圍，而作出適當調節。局長可

否說說這“適當調節”是否包括無須經過“過冷河”？ 7月 1日離職後，做

甚麼工作也可以，沒有任何規管，這是否便是其中一項“適當調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和回答補充質詢

時亦提及，我的主體答覆是代候任特首辦回答。合約中的離職後規管

條款是存在的，其具體內容是參照現行對局長的規定，但亦因應候任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兩個多月的合約期限，以及她現時專注的工作範

疇，而作出適當調節。同樣地，我在主體答覆中亦提及，候任特首辦

表示不會透露合約的具體內容，所以，我恐怕未能答覆李華明議員的

補充質詢。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覺得 離譜的是，他現在把特別任命說成是特

別神秘的任命。我不知道為何如此簡單的問題也不肯提供具透明度的

答覆，羅范椒芬現時真的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我們只是

問一件事，究竟對她離職後有何規定？因為《守則》已很清楚有所規

定，但她無須遵守這《守則》，局長卻表示會參照這《守則》訂立某

些規定，但有何規定卻不肯說。  

 
 局長，沒有理由連這樣的小事，合約中有何規定也不肯說。開設

這職位所花的是公帑，局長已表示其薪酬是參考局長的薪酬，即是一

個月差不多有 30萬元。我們付出了每月 30萬元薪酬，但多問一條問

題，查詢合約中對離職後有何規定，政府卻不肯說，那麼，市民便會

想像這是“筍嘢”，當然是沒有規定 ...... 

 
 
主席：李議員，請提出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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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所以，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主席，我強烈要求局長向
香港人提供具透明度的答覆，告訴我們，究竟合約中關於她離職後有
何規限？是沒有規限、有部分規限，還是有全部 3項規則的規限？問
題便是這樣簡單，回答有何艱難呢？主席，希望局長能夠給予答覆。 

 
 
主席：李議員，你提出了補充質詢便請坐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相信我剛才已盡量回答議員在這方

面的提問。我重申我剛才提及，第一，在羅范椒芬女士的合約中有離

職後的規管條款；第二，這項條款參照對局長的一貫規定；第三，按

其合約期限和工作範疇作出適當調節；以及第四，候任特首辦表示不

會透露合約的具體內容。我相信以我現時手邊所有的資料，恐怕未能

向李卓人議員提供其進一步索取的資料。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三番四次說不可以提供，不過他表示有適當
的調節，説一名局長的任期為 5年，而這個非驢非馬的職位則為期兩
個多月，我計算過這個百分比是 5%。我想問，關於那些規範，即離
職後有多長時間不能做甚麼工作的規限，是否等於有 5%的規範是適
用於她呢？對於這種規範，主體質詢亦已問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是
否不同意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在這事情上，據我理解，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或同事沒有涉及在內。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亦有陳述，這份合約是由

候任特首辦的秘書長處理，而現任行政長官和候任行政長官亦同意有

關安排。  

 
 至於劉慧卿議員質詢第一部分所問及的適當調節，我只能說，一

般而言，局長的合約期限與行政長官共同進退，故此，在換屆或就一

屆的情況而言均為 5年，但羅太的合約則由 4月 20日至 6月 30日，只有

兩個多月時間。第二，工作範疇亦很不相同，主要體現在羅太作為候

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實際上沒有授予她任何法定權力，跟很多現

屆局長的情況十分不同，包括現屆局長在不同法例下均有酌情權或提

交法案的權力，這些均不是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所擁有的權力。

關於從期限和工作範疇而作出適當調節，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表示，

這適當調節亦反映在合約有關離職後的規管條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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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是問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是否不同意這種安排？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留意到公務員事務局的同事較早前

接受傳媒查詢時，與我剛才的答覆一樣，已申明他們沒有參與在此事

中。  
 
 

謝偉俊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申明是他代候任特首辦答覆。
答覆第 (一 )部分的後段提及，“候任特首辦表示不會透露”。主席，冤
有頭，債有主，我想瞭解，如果市民不滿意透明度不足或認為有所隱
瞞，我們應該針對局長，還是將整件事算到候任特首辦的相關官員，
甚至羅范椒芬身上呢？局長是否知道有關內容？以及是否他不願意
回答，還是他受託不能回答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是根據我所掌握的資料盡量回答議

員的質詢，我亦在主體答覆中提及，我所掌握的很多資料均是由候任

特首辦向我們提供。我希望可以盡量回答各位的質詢。  
 
 
謝偉俊議員：局長本人是否知道有關資料，他是否願意透露？還是他
只是受託，所以不能透露？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我在主體答覆中亦說過，候任特首辦表示不

會透露合約的具體內容。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2分鐘。 後一項口頭質詢。  
 
 
教科書價格  
Prices of Textbooks 
 
6. 張學明議員︰主席，本港的教科書價格高昂，書價年年上升，有
家長表示這令他們的財政負擔百上加斤，故此，一直期望政府向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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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落實將“課本、學材和教材分拆定價”，令書價下調。惟他們表示，
根據 新公布的“適用書目表”，有六成教科書未有落實分拆定價，書
價平均加幅為 4%；而已分拆定價的教科書書價下調幅度亦有限，令
他們對教育局與書商就教科書格價商討多年卻毫無進展，感到十分憤
怒和失望。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教育局曾考慮以中央招標的模式出版教科書，政府是

否已擱置該計劃；若是，鑒於分拆定價的策略未能有效令

書價下調，政府會否重新考慮採用該計劃，為家長提供多

一個選擇；  

 
(二 ) 鑒於教育局計劃開拓電子教科書市場，以期引入競爭，為

家長及學校增加教科書的選擇，政府有否估算，當電子教

科書在 2014年面世時，可為家長節省多少支出，以及能促

使教科書書價下調多少個百分點；及  

 
(三 ) 為減輕家長的負擔，政府會否考慮資助全港家長購買教科

書？  

 
 
教育局局長︰主席，  

 
(一 ) 教育局於去年年中成立 “學與教資源檢討工作小組 ”(“工作

小組 ”)以檢討與教科書供應有關的問題，當中亦有討論招

標的可行性。但是，在傳統印刷課本市場，大型書商無論

在人力及資源上都佔很大的優勢，而基於自由市場的原

則，實在難以引入有效的競爭。如政府直接參與教科書製

作，亦會引起社會及學界很大的爭議，因此亦未必可行。

現時學校都會參考教育局的 “適用書目表 ”選書，因為這些

課本經過教育局審核，具品質保證，學校亦已沿用多年，

未必會隨時轉書。因此即使政府以招標方式出版教科書，

除非能夠強制學校使用，否則亦不能解決現時教科書市場

面對的問題。  

 
 為解決印刷課本市場運作出現的扭曲問題，我們於去年年

底接納了工作小組的建議，發展可以作獨立教學的 “電子教

科書 ”。推行 “電子教科書 ”一方面順應世界潮流，引入更靈

活互動的電子教學模式，同時亦能夠在印刷課本以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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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提供多一個選擇，促進良性競爭。更重要的是，開發

電子教科書讓政府採取主導，重訂市場規則。除了課本質

素之外，政府亦可以對出版商的營銷手法和定價方面作出

合理的監察。  

 
 長遠而言，要確保電子教科書能夠在自由市場持續發展，

我們必須建立一套把關機制。現時大部分學校都會參照教

育局所訂立的 “適用書目表 ”選購印刷課本，因為他們視之

為質素保證，書商亦很重視出版的課本能否躋身 “適用書目

表 ”。日後，我們會根據電子教科書試教計劃所得的回應和

經驗，為電子教科書訂立另一個 “適用書目表 ”。除了質素

之外，我們會將價錢和營銷手法列入把關範圍，相信學校

亦會以此作為購買電子教科書的重要參考。  

 
 我們稍後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5,000萬元，為非牟利機構提

供一對一的配對資助。每本電子教科書的 高資助額約為

400萬元，或該電子教科書的發展成本的 50%，以較低者為

上限。我們亦歡迎其他商業機構參與計劃，如果有需要，

他們可申請政府的中小企信貸保證。  

 
(二 ) 我們早前委託顧問進行研究，發現電子教科書的平均生產

成本較印刷課本便宜兩成。如果一套電子教科書有三成學

校使用，它的生產成本可較印刷課本 多便宜一半。因此，

我們相信如果成功開拓電子教科書市場，應可為學界提供

優質及價錢合理的教科書。  

 
(三 ) 政府的學生資助政策是確保學生不會因經濟困難而未能接

受教育。但是，基於審慎理財的原則，我們無意資助全港

家長 (包括全無經濟壓力的家長 )購買教科書。對有經濟困

難的家庭，除了正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的家庭的

學童可透過綜援計劃申領與就學有關的定額津貼外，學生

資助辦事處 (“學資處 ”)亦透過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為清貧

的中小學生提供書簿津貼，讓有需要的學生獲得資助。根

據學資處統計，於 2011-2012學年，共有 28萬名中小學生受

惠於該計劃，批出的津貼總額累計近 6.56億元，其中有五

成七獲全額資助，其餘為半額津貼。受助學童約為整體中

小學生人數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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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明議員：主席，根據觀察所得，政府過往倡議的“分拆定價”做法

已證實失敗，而政府又擱置以中央招標的模式製作教科書，即使局長

指出當局正準備推行電子教科書，但那也是數年後的事情。我想問政

府，究竟政府當局有沒有進行較為精確的研究，探討當電子教科書在

2014年面世後，究竟普羅大眾的學生能夠受惠多少呢？  

 
 
教育局局長：主席，其實，待 2014年開始推行電子教科書時，還要看

看有多少學校參加，如果所有學校參加，當然能夠惠及所有的學童，

但我們覺得情況未必是這樣。我們現時推出這項計劃，首先需要找其

中一部分學校進行試教。這些學校除了有志使用電子教科書外，學校

的電子硬件，例如上網及其他的硬件，也要有相關的配置及能夠提供

相應的速度。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看參與的學校數目有多少。但

是，所有參與此計劃的學校的學生，如果是清貧學生，一定能夠受惠

於我們的計劃。  

 
 
主席：有 9位議員在輪候提問。請議員提問時盡量精簡，避免發表議

論。  

 
 
譚偉豪議員：主席，政府表示會就電子教科書撥款 5,000萬元進行配

套工程，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但是，其成果要在數年後才能夠

知道。屆時，這計劃是否有效或是否值得參與，便要拭目以待。我覺

得除了局長剛才所說的因素 (即學校的硬件或上網設施成了 “瓶頸 ”)
外，教師或校長是否願意使用教與學的電子書，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

素。我想問問局長，在這方面，政府做過些甚麼？  

 
 
教育局局長：主席，我完全同意譚議員所說的，除了硬件之外，軟件

也非常重要。所以，我們現時推行試教計劃，篩選了一些學校，這些

學校首先要有相應的硬件設備，而其教師亦不抗拒這計劃。現在已有

學校使用電子教材，並不是教科書，而是有一些特別的教材，有些學

校已在使用了。我們希望透過試教計劃，把這個信息向外傳遞。同時，

參與學校可以把累積的經驗跟其他學校分享。在這方面，我們會組織

大型的交流會，讓教師、校長及家長更多接觸這方面的知識，以及分

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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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主席，我在主體答覆中看到，政府會就電子教科書撥款

5,000萬元，每套的資助額估計是 400萬元。換言之，5,000萬元的撥款

只可能製作 12套教科書，這怎能足夠供中小學的科目使用呢，即使單

是主科也不夠？何況 低限度每科也要有兩套教科書來互相競爭。這

項計劃是否“雷聲大、雨點小”呢？我看回當局每年向學生批出的“書
簿津貼”，總額也達到 6.5億元。相對於撥款6.5億元予學生購書，電子

教科書只獲撥款 5,000萬元，這金額是否實在太少，遠水不能救近火，

而且起不到良性競爭的作用呢？  

 
 
教育局局長：主席，或許我藉此機會再解釋清楚。我們這項計劃，現

時的撥款是幫助一些新入行的機構，例如由大學開辦的非牟利機構。

如果有些非牟利機構沒有本錢開發這市場，便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參與

市場，所以我們是引進這些生力軍加入競爭。但是，原有的書商是商

業機構，擁有其資本及人才，可以不向我們借貸來參與。  

 
 所以，雖然我們撥款5,000萬元只能開發大約    正如張文光議

員所說    12套教科書。但是，我剛才亦說過，每套的資助額 高

約為 400萬元，但有些是可以資助少一點的。所以，我們預計主要的

科目 (即中、英、數 )及其他常用的科目都會有足夠的新競爭者參與競

爭。當然，原有的機構也可以參與這項計劃，不過並非使用我們的資

金。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是支持使用電子教科書的。但是，始終也要到

2014年才可以使用，而且涵蓋的範圍也成疑。  

 
 我想說回我們現時面對的問題。很多家長向我投訴，指子女現時

的教科書費用對他們而言是負擔很大，因為他們不能購買舊書，亦不

能循環再用。導致這問題的原因基本上有兩個：第一，出版商經常無

故改版；第二，很多教科書的作業均夾附在教科書內，並非作為附件，

而作業一經使用後，下一名子女便不能使用，例如姊姊用完便無法給

弟弟再用，因而導致家長需要購買新書。  

 
 我剛才描述的簡單問題，其實所謂的改版是不影響內容的，我想

問局長，既然教育局有機制審核這些教科書，為何當局不可以就這個

問題在審核時為家長把關呢？如果局長確實指這個審核機制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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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關，則會否有其他機制   例如政府、書商、校方與家長坐下來

進行四方會談    逐一解決這些問題，從而減輕家長的負擔呢？  

 
 
教育局局長：主席，我認為大家需要明白及接受，香港是一個自由市

場，有很多事情，政府只能採取不同的方法，糾正一些扭曲市場的情

況。我們在過去數年已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將教科書分拆。

那時候大家均認同，教科書如此昂貴，是因為出版商送出很多教材給

學校，有關的成本便因而落在學生的書本上。現時實行的分拆方式，

是希望能夠降低教科書的價格，但很可惜，實行了數年，價格沒有明

顯下降，但也低於通脹。就這方面，我認為我們一定要接受市場的定

律，現時只有透過新的競爭及引進新的遊戲規則，從而讓我們有效地

監察市場。  

 
 
劉健儀議員：主席，局長完全誤解了我的補充質詢。我的補充質詢並

非關乎教科書及教材的分拆，我剛才提出的一些例子，是書本不可以

循環再用的原因 ...... 

 
 
主席：請你盡快複述未獲局長答覆的部分。  

 
 
劉健儀議員： ......我剛才說的是審核機制。假如一本教科書的作業以

附件形式製作，書本便可以再用，對嗎？這樣，家長只需購買新的作

業，這是很簡單的問題。在這方面，審核機制其實是可以發揮作用的。

如果審核機制不能夠發揮作用，當局可否要求書商與家長和校方坐下

討論，解決這些簡單的問題，從而減低家長的負擔，不需要每次都要

購買新書，讓舊書可以重用。  

 
 
教育局局長：主席，其實這類問題早已提出過，例如教科書改版等，

我們在 3年前已經說過書商不能以改版作為藉口，因為現時 5年內是不

准改版的。所以，就這方面，我們過去一直有與各方面聯絡。  

 
 
梁家傑議員：主席，從局長的主體答覆看來，政府用來幫助發展電子

教科書的力度，似乎是有限的。我想問問局長，到了2014年，市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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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教科書供應時，在政府的估量中，究竟電子教科書與傳統印刷課

本會產生一個甚麼程度的競爭？這競爭又會導致    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指出的    大型書商壟斷市場的情況，得到怎樣的改善

呢？政府有否一個估量可以與我們分享及交代呢？  

 
 
教育局局長：主席，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實質地改善市場現時的競爭情

況，但屆時的情況實際是怎樣，我相信大家都不能太武斷地說一定要

達到甚麼境界。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屆時會看到越來越多學

校採用電子教科書，而且增長速度亦會很快。大家看見有新東西面世

時， 初都會存有戒心，使用時亦不太純熟。這就正如流動電話的情

況一樣， 初提及 3G及 4G時，很多人都會質疑是否需要使用這麼多

的功能，只是用來打電話而已，但現時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所以，

如果我們現在可以憑藉此計劃引進新的供應商，並且能夠取得成功，

當然能發揮示範作用，吸引現有的書商參與競爭。  

 
 
何秀蘭議員：主席，其實教科書價格是很簡單的管治問題，但政府多

年來也未能解決，寧願每年撥款 6.5億元作補貼。劉健儀議員剛才提

問的事情很簡單，亦是完全做得到的，便是鼓勵大家重用舊書。當大

家不購買新書時，壟斷性的市場便會瓦解。但是，局方要做的，則是

提供重新設計的教材及習作。  

 
 我在此問局長，就這方面，他有否與一直參與教育城網站的團體

及老師，一起推動重新設計習作，讓學校可以翻印這些習作給學生，

然後大家一起使用舊書呢？  

 
 
教育局局長：主席，很多位議員經常提醒我們，舊書是可以循環再用

的。在上周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亦有作出相同的建議。我們會

繼續秉承以往的做法，要求學校就這方面繼續努力，但成效似乎不是

太顯著，因為很多香港人有其獨特的原因，不太喜歡使用舊書。雖然

也有不少人使用二手書，但百分比只有很小。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22分 30秒。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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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非專營巴士服務  

Non-franchised Bus Services 
 
7. 劉健儀議員：主席，據報，運輸署數字顯示，本港校車數目持續

下降，由 2004年的 4 244輛減少至去年的 3 633輛，跌幅達 14%。報道

指校車數目持續減少的原因之一是運輸署自 2005年起凍結非專營巴

士數目，有關營運商只能在市場收購牌照以擴充服務，令牌照炒賣熾

熱，現時每個牌照售價高達 200萬元。報道又指出，由於旅遊業及跨

境運輸需求日增，吸引營運商把很多校車轉為旅遊巴士，導致現時出

現“校車荒”及車費增加；與此同時，經營旅行團及跨境運輸的成本亦

增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當局控制市場上的非專營巴士數目，擴充經營或新入

行的營運商需在市場上購買現有的非專營巴士牌照， 2005
年至今，每年營運商成功在市場上購買現有非專營巴士牌

照的數目及所涉的服務為何；  

 
(二 ) 當局有否評估現時各類非專營巴士服務的需求；哪些非專

營巴士服務供過於求，哪些求過於供，以及當中出現的差

距為何；  

 
(三 ) 鑒於校車服務能減低學校附近道路的負荷及為住在偏遠地

區的學生提供方便，但有報道指現時出現校車短缺的情

況，當局有何措施協助未能為其學生安排校車服務的學

校；及  

 
(四 ) 鑒於交通諮詢委員會是因應當時非專營巴士服務供過於求

而於 2003年至 2004年就非專營巴士進行檢討，然而有報道

指，隨着經濟及城市規劃的改變，現時非專營巴士服務是

供不應求 (特別是學生服務 )，當局會否就非專營巴士服務

進行檢討 (包括考慮放寬非專營巴士的發牌規管 )；如會，

計劃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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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為回應運輸業界對非專營巴士供求及個別

營辦商違規經營非專營巴士服務的問題，政府邀請交通諮詢委員會檢

討非專營巴士的規管架構和發牌制度，該檢討於 2004年完成。政府在

諮詢有關業界和團體及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後，因應檢討的建議實

施一系列的改善措施。  

 
 有關的改善措施包括更嚴格地處理有關非專營巴士服務的申

請，以達致供求平衡。具體而言，政府透過鼓勵開辦新服務的申請人

積極從市場上吸納打算退出非專營巴士服務的巴士以代替採購新

車，從而避免整體非專營巴士車隊數目出現過大增長，並有助善用現

有的非專營巴士以應付服務需求。政府明白設定非專營巴士的數目上

限會令業界運作缺乏彈性，亦可能妨礙部分服務因特殊情況需要添置

巴士。我們強調現時政策並沒有凍結非專營巴士的數目或為非專營巴

士的數目設定上限。  

  
 就有關質詢，現答覆如下：  

 
(一 ) 政府鼓勵擬增加旗下非專營巴士數目或擬入行經營的申請

人，積極從市場上採購現有非專營巴士車隊的巴士，以期

善用現有資源。  

 
 在過往 7年 (即 2005年至 2011年 )，每年成功在市場上採購現

有非專營巴士的交易數目平均約有 515宗，詳情見附件一。

這些非專營巴士可因應批註提供遊覽服務、酒店服務、學

生服務、僱員服務、國際乘客服務、居民服務，以及合約

式出租服務。  

 
(二 ) 在現有制度下，營辦商可因應市場需求，申請增加車輛數

目或調整其現有車隊所提供服務的種類，配合市場發展。

營辦商須提供有效的服務合約證明，運輸署在審核其申請

時，會考慮現有的交通服務是否足夠及其他相關因素，然

後作出決定。另一方面，營辦商亦會隨着市場需求而調節

非專營巴士的服務。自 2005年至今，市場上對非專營巴士

的供求情況大致穩定。由 2005年起的非專營巴士數目及各

類服務批註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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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及 (四 ) 

 
 現時市場上約有 4 900輛 ( 1)巴士及小巴為學生提供接送服

務，所有為學生提供接送服務的營辦商，必須領有有效的

客運營業證及適合車輛類別的批註或批准。任何人士如擬

開辦學校私家小巴服務，只需向運輸署提供擬開辦服務的

詳情，並連同有關的個人或公司證明文件，以及有關教育

機構支持該申請的推薦信等，向該署提出申請。運輸署沒

有規定申請人要先在市場上採購打算退出學校私家小巴服

務的小巴，也沒有就開辦學校私家小巴服務的車輛數目設

定上限。與此同時，教育局建議如個別地區的校車服務供

應緊張，學校可考慮按本身情況及需要，作出相應安排，

包括與同區學校或同一辦學團體的學校，透過商討及協

調，建立一個校車服務聯網，共同邀請營辦商報價或投標，

為學生提供校車服務。  

 
 事實上，從附件二可見，由 2005年至 2011年非專營巴士的

數目大致平穩，而發出的各類服務批註因應需求有所增

減，所以 2004年檢討提出的改善措施能有效調節非專營巴

士的數目及批註數目。政府目前沒有計劃對非專營巴士的

規管架構和發牌制度進行檢討。  

 
 然而，運輸署會繼續參考各個類別的非專營公共巴士數目

的變動，調查非專營巴士使用的情況，以監察非專營巴士

的營運情況。運輸署透過定期會議，與業界保持密切聯絡，

並會適時因應供求改變彈性調整措施，以配合社會的發展

及非專營巴士業界營運環境的轉變。  

 
 

附件一  

 
成功在市場上採購現有非專營巴士的交易宗數  

 
年份   
2005 330 
2006 419 

 
(1)   現時提供學生服務的巴士及小巴有學校私家小巴 (俗稱保母車 )(1 281輛 )、非專

營公共巴士 (3 543輛 )及私家巴士 (60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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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份   
2007 649 
2008 565 
2009 460 
2010 554 
2011 627 

2012(截至 3月底 ) 101 
 
資料來源：運輸署  

 
 

附件二  

 
非專營公共巴士及各項批註數目  

 
非專營公共巴士及各項批註數目  

年份  遊覽  
服務  

酒店  
服務  

學生

服務

僱員

服務

國際

乘客

服務

居民

服務

合約式

出租  
服務  

非專營  
公共巴士

登記總數

2005 3 126 3 125 4 244 2 124 912 1 023 6 238 7 166 
2006 3 044 2 953 4 185 2 034 959 1 046 5 979 7 086 
2007 2 950 2 743 4 157 1 843 947 1 086 5 860 7 067 
2008 2 903 2 596 4 049 1 897 969 1 082 5 748 7 071 
2009 2 906 2 478 3 973 1 900 1 012 1 109 5 684 7 066 
2010 2 846 2 320 3 818 1 903 1 099 1 136 5 556 7 065 
2011 2 925 2 188 3 577 1 855 1 128 1 132 5 479 7 071 
2012 

(截至 3
月底 ) 

2 939 2 156 3 543 1 848 1 136 1 127 5 475 7 069 

 
資料來源：運輸署  

 
註：  
 
一輛非專營公共巴士可獲發多於一項批註。批註的總數因此與非專營公共巴士的

總數並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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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瑪利亞基金  

Samaritan Fund 
 
8. 何俊仁議員：主席，2010-2011年度撒瑪利亞基金 (“基金”)的安全

網涵蓋 17種自費藥物 (“藥物”)，而獲得基金資助購買藥物的病人約有

1 350人 (其中 720人獲得全數資助，630人獲得部分資助 )。政府擬修訂

基金的經濟審查評估準則，估計可令約 2 300名病人 (即額外約 1 000名
病人 )受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基於現行經濟審查評估準則，基金提供資助的情況，包括： 

 
(i) 按藥物的類別列出過去 5年，每年獲全數資助、部分資

助及所有獲資助的病人人數、每名病人的平均資助金

額、每名病人平均需分擔的款額，以及每種藥物的資

助總額；  

 
(ii) 按藥物的類別及各級的病人藥物費用的 高分擔額列

出過去 5年，每年獲部分資助的病人數目；及  

 
(iii) 如何推算修訂經濟審查評估準則可令額外1 000名病人

受惠；修訂經濟審查評估準則後，現時只獲部分資助

而其後可獲得全數資助的病人數目、需分擔的藥物費

用有所減少的病人數目，以及新符合資格可獲基金資

助的病人數目分別為何；  

 
(二 ) 過去 5年曾被正式拒絕 (即申請人經醫生評估為有需要服用

上述藥物，經轉介至醫務社會工作者 (“醫務社工 ”)，在醫

務社工協助下填寫基金申請表及向基金提交申請後被拒

絕 )及非正式拒絕 (即申請人經醫生評估為有需要服用上述

藥物，經轉介至醫務社工，但遭醫務社工口頭拒絕申請 )
的個案宗數分別為何；及  

 
(三 ) 醫生評估病人有需要使用 17種藥物的臨床醫療準則為何；

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在制訂這些準則時，有否與病人組

織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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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在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缺席期間 )：主席，基金為符

合特定臨床準則和通過經濟審查的有需要病人提供經濟援助，以應付

一些治療過程中需要，但不屬公立醫院和診所標準收費提供的藥物或

自資購買醫療項目。  

 
 就質詢的分項答覆如下：  

 
(一 ) 每年基金涵蓋範圍的藥物所應用的每種疾病的患者數字由

數十至數百不等。病人每年平均藥費分擔額受當年獲資助

病人的經濟狀況、臨床情況和所用劑量等因素影響，有關

數 字 只 能 用 作 參 考 ， 並 不 反 映 藥 物 價 格 和 趨 勢 。 由 於

2007-2008年度及 2008-2009年度的數據已存放於醫管局的

舊有檔案中，未能即時取得並需要較長時間整理，現提供

過去 3年的有關數字。  

 
(i) 過去 3年，就獲藥物資助的病人，按藥物類別的每年獲

全數資助、部分資助和獲資助的病人總數，以及平均

每宗獲批個案的資助金額、每宗獲批部分資助個案的

平均病人藥費分擔額和獲批的總資助金額列於附表

一。  

 
(ii) 過去 3年，就獲部分資助的病人，按藥物類別的每年繳

付各級分擔額的個案數目列於附表二。  

 
(iii) 2010-2011年度獲基金資助購買藥物的病人約有 1 350

人，其中約 720人獲得全數資助，630人獲得部分資助。

在放寬經濟審查後，若以四人家庭的豁免額 (即約 40萬
元 )作為平均豁免額估算，於可動用資產引入可扣減的

豁免額後，估計會有約 2 300名正使用 17種基金資助藥

物的病人受惠，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這2 300名病人

包括現時只獲部分資助而其後可獲得全數資助的病

人、所需分擔的藥物費用有所減少的病人，以及新符

合資格可獲基金資助的病人。此外，現時獲基金全數

資助的病人，則會繼續受惠。由於現時只獲部分資助

而其後可獲全數資助、需分擔藥物費用有所減少和新

符合資格的病人數目會受藥物價格、病人臨床情況及

所用的劑量等因素影響，醫管局未能估計2 300名病人

當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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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過去 3年不獲批准的申請 (包括藥物及非藥物資助 )數目如

下。由於基金過去已放寬經濟審查準則，因此過去數年不

獲批准的申請數目持續下降。  

 
 不獲基金批准的申請數目  

2009-2010年度  32 
2010-2011年度  23 
2011-2012年度  11 

 
(三 ) 醫管局在制訂臨床醫療準則時，會聽取相關醫療專家小組

建議，考慮相關藥物的科研實證、臨床經驗、治療功效、

國際間的建議及做法和病人意見。  

 
 自 2005年實施藥物名冊以來，醫管局一直與病人團體保持

聯繫和溝通，積極聽取病人對藥物名冊的意見。為進一步

加強透明度和與病人的參與，醫管局在 2009年設立正式諮

詢機制，每年就藥物名冊和基金與病人團體舉行諮詢會。

諮詢會結束後，病人團體會獲邀提交意見，他們的意見和

建議會提交相關的委員會考慮。  

 
 為進一步加強病人的參與，醫管局於 2011年年初設立新平

台，讓醫管局行政總裁定期與病人代表會面，聽取他們在

各個病人服務範疇意見。這個新設立的平台亦為藥物名冊

相關事宜提供額外渠道，與病人保持聯絡。  

 
 

附件一  

 
核准申請宗數  

2009-2010年度  
基金涵蓋的藥物  

全數
資助

部分
資助

總
數  

平均每
宗獲批
個案的
資助  
金額
(元 ) 

每宗獲
批部分
資助個
案的平
均病人
藥費  

分擔額
(元 ) 

獲批
的總
資助
金額
(百萬
元 ) 

1 干擾素 Interferon 91 32 123 42,470 5,850 5.22
2 西妥昔單抗Cetuximab 8 1 9 81,464 23,832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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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申請宗數  

2009-2010年度  
基金涵蓋的藥物  

全數
資助

部分
資助

總
數  

平均每
宗獲批
個案的
資助  
金額
(元 ) 

每宗獲
批部分
資助個
案的平
均病人
藥費  

分擔額
(元 ) 

獲批
的總
資助
金額
(百萬
元 ) 

3 依那西普Etanercept 71 28 99 60,923 10,876 6.03
4 因福利美 Infliximab 81 49 130 76,459 10,825 9.94
5 草酸鉑Oxaliplatin 20 11 31 28,473 11,237 0.88
6 利妥昔單抗Rituximab 70 53 123 71,806 21,694 8.83
7  妥珠單抗Trastuzumab 86 49 135 72,388 34,415 9.77
8 伊馬替尼   即 “加

以域”Imatinib(i.e.Glivec) 
161 142 303 135,898 26,070 41.18

9 依立替康  
Irinotecan(Campto) 

118 24 142 11,165 3,662 1.59

10 生長激素  
Growth hormone 

0 0 0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總數  706 389 1 095 76,874 20,040 84.18
 
註：  
 
西妥昔單抗 (Cetuximab)及草酸鉑 (Oxaliplatin)於 2009-2010年度被引入基金的涵蓋

範圍。  
 
依 立 替 康 (Ir inotecan(Campto))於 2010-2011年 度 被 納 入 醫 管 局 藥 物 名 冊 的 專 用 藥

物。  

 
 

核准申請宗數  

2010-2011年度  
基金涵蓋的藥物  

全數
資助

部分
資助

總數

平均每
宗獲批
個案的
資助  
金額
(元 ) 

每宗獲
批部分
資助個
案的平
均病人
藥費  

分擔額
(元 ) 

獲批的
總資助
金額
(百萬
元 ) 

1 干擾素 Interferon 37 16 53 86,169 11,233 4.57
2 阿達莫單抗Adalimumab 21 14 35 98,113 12,395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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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申請宗數  

2010-2011年度  
基金涵蓋的藥物  

全數
資助

部分
資助

總數

平均每
宗獲批
個案的
資助  
金額
(元 ) 

每宗獲
批部分
資助個
案的平
均病人
藥費  

分擔額
(元 ) 

獲批的
總資助
金額
(百萬
元 ) 

3 硼替左米Bortezomib 20 15 35 131,601 30,212 4.61
4 西妥昔單抗Cetuximab 14 9 23 70,328 5,728 1.62
5 達沙替尼Dasatinib 6 6 12 248,629 15,384 2.98
6 依那西普Etanercept 109 40 149 64,632 16,261 9.63
7 因福利美 Infliximab 75 47 122 106,167 11,618 12.95
8 尼洛替尼Nilotinib 14 22 36 263,472 29,502 9.48
9 草酸鉑Oxaliplatin 44 30 74 30,265 13,007 2.24
10 培美曲塞Pemetrexed 1 1 2 97,495 6,250 0.19
11 利妥昔單抗  Rituximab 91 81 172 72,479 29,302 12.47
12 曲妥珠單抗Trastuzumab 132 178 310 128,565 50,253 39.86
13 伊馬替尼   即 “加

以域”Imatinib(i.e.Glivec) 
164 167 331 140,515 34,483 46.51

14 生長激素  
Growth hormone 

0 0 0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總數  728 626 1 354 111,183 32,379 150.54
 
註：  
 
阿達莫單抗 (Adalimumab)、硼替左米 (Bortezomib)、達沙替尼 (Dasatinib)、尼洛替

尼 (Nilotinib)及培美曲塞 (Pemetrexed)於 2010-2011年度被引入基金的涵蓋範圍。  

 
 

核准申請宗數  

2011-2012年度  
基金涵蓋的藥物  

全數
資助

部分
資助

總數

平均每
宗獲批
個案的
資助  
金額
(元 ) 

每宗獲
批部分
資助個
案的平
均病人
藥費  

分擔額
(元 ) 

獲批的
總資助
金額
(百萬
元 ) 

1 干擾素 Interferon 40 17 57 85,990 11,799 4.90

2 阿達莫單抗Adalimumab 57 28 85 109,941 14,841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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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申請宗數  

2011-2012年度  
基金涵蓋的藥物  

全數
資助

部分
資助

總數

平均每
宗獲批
個案的
資助  
金額
(元 ) 

每宗獲
批部分
資助個
案的平
均病人
藥費  

分擔額
(元 ) 

獲批的
總資助
金額
(百萬
元 ) 

3 硼替左米Bortezomib 38 14 52 173,679 34,024 9.03

4 西妥昔單抗Cetuximab 16 5 21 74,877 9,212 1.57

5 達沙替尼Dasatinib 20 8 28 229,320 35,056 6.42

6 依那西普Etanercept 129 47 176 63,773 16,027 11.22

7 埃羅替尼Erlotinib 12 8 20 146,559 24,126 2.93

8 吉非替尼Gefitinib 23 14 37 145,276 32,427 5.38

9 因福利美 Infliximab 68 29 97 101,142 8,277 9.81

10 尼洛替尼Nilotinib 23 17 40 242,704 33,206 9.71

11 草酸鉑Oxaliplatin 47 24 71 18,896 5,102 1.34

12 培美曲塞Pemetrexed 2 2 4 65,445 22,045 0.26

13 利妥昔單抗  

Rituximab 
86 95 181 70,294 32,378 12.72

14 蒂清Temozolomide 2 4 6 50,709 45,180 0.30

15 曲妥珠單抗  

 Trastuzumab 
123 165 288 127,367 48,188 36.68

16 伊馬替尼   即“加

以域”Imatinib(i.e.Glivec) 
187 166 353 150,879 29,958 53.26

17 生長激素  

Growthhormone 
0 0 0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總數  873 643 1 516 115,365 31,059 174.89
 
註：  
 
埃羅替尼 (Erlotinib)、吉非替尼 (Gefi t inib)及蒂清 (Temozolomide)於 2011-2012年度

被引入基金的涵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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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核准
申請
宗數

小
計

核准
申請
宗數  

小
計  

核准
申請
宗數

小
計

基金涵蓋的藥物  

獲批部分  
資助個案的  
病人藥費  
分擔額 (元 ) 2009-2010

年度  
2010-2011

年度  
2011-2012

年度  

<10,000 25 11 12 
10,000-<50,000 7 4 5 
50,000-<100,000 0 1 0 
>=100,000 0 0 0 

1 干擾素  

Interferon 

 32  16 17
<10,000 0 10 15 
10,000-<50,000 0 4 10 
50,000-<100,000 0 0 3 
>=100,000 0 0 0 

2 阿達莫單抗  

Adalimumab 

 0  14 28
<10,000 0 8 6 
10,000-<50,000 0 4 6 
50,000-<100,000 0 2 0 
>=100,000 0 1 2 

3 硼替左米  
Bortezomib 

 0  15 14
<10,000 0 7 3 
10,000-<50,000 1 2 2 
50,000-<100,000 0 0 0 
>=100,000 0 0 0 

4 西妥昔單抗  

Cetuximab 

 1  9 5
<10,000 0 4 3 
10,000-<50,000 0 1 2 
50,000-<100,000 0 1 2 
>=100,000 0 0 1 

5 達沙替尼  

Dasatinib 

 0  6 8
<10,000 17 24 24 
10,000-<50,000 10 13 18 
50,000-<100,000 1 3 5 
>=100,000 0 0 0 

6 依那西普  
Etanercept 

 28  4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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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
申請
宗數

小
計

核准
申請
宗數  

小
計  

核准
申請
宗數

小
計

基金涵蓋的藥物  

獲批部分  
資助個案的  
病人藥費  
分擔額 (元 ) 2009-2010

年度  
2010-2011

年度  
2011-2012

年度  

<10,000 0 0 3 
10,000-<50,000 0 0 4 
50,000-<100,000 0 0 0 
>=100,000 0 0 1 

7 埃羅替尼  

Erlotinib 

 0  0 8
<10,000 0 0 7 
10,000-<50,000 0 0 3 
50,000-<100,000 0 0 3 
>=100,000 0 0 1 

8 吉非替尼  

Gefitinib 

 0  0 14
<10,000 29 29 22 
10,000-<50,000 19 17 6 
50,000-<100,000 1 1 1 
>=100,000 0 0 0 

9 因福利美  

Infliximab 

 49  47 29
<10,000 0 12 6 
10,000-<50,000 0 6 7 
50,000-<100,000 0 2 3 
>=100,000 0 2 1 

10 尼洛替尼  

Nilotinib 

 0  22 17
<10,000 7 17 18 
10,000-<50,000 4 13 6 
50,000-<100,000 0 0 0 
>=100,000 0 0 0 

11 草酸鉑  

Oxaliplatin 

 11  30 24
<10,000 0 1 1 
10,000-<50,000 0 0 1 
50,000-<100,000 0 0 0 
>=100,000 0 0 0 

12 培美曲塞  

Pemetrexed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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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
申請
宗數

小
計

核准
申請
宗數  

小
計  

核准
申請
宗數

小
計

基金涵蓋的藥物  

獲批部分  
資助個案的  
病人藥費  
分擔額 (元 ) 2009-2010

年度  
2010-2011

年度  
2011-2012

年度  

<10,000 20 35 30 
10,000-<50,000 28 28 41 
50,000-<100,000 5 12 17 
>=100,000 0 6 7 

13 利妥昔單抗  

Rituximab 

 53  81 95
<10,000 0 0 1 
10,000-<50,000 0 0 1 
50,000-<100,000 0 0 1 
>=100,000 0 0 1 

14 蒂清  

Temozolomide 

 0  0 4
<10,000 19 63 35 
10,000-<50,000 17 46 64 
50,000-<100,000 10 33 42 
>=100,000 3 36 24 

15 曲妥珠單抗  

Trastuzumab 

 49  178  165
<10,000 70 76 76 
10,000-<50,000 45 56 57 
50,000-<100,000 19 16 24 
>=100,000 8 19 9 

16 伊馬替尼    
即 “加以域 ” 

Imatinib(i.e.Glivec)

 142  167 166
<10,000 22 0 0 
10,000-<50,000 2 0 0 
50,000-<100,000 0 0 0 
>=100,000 0 0 0 

17 依立替康  

Irinotecan(Campto) 

 24  0 0
<10,000 209 297 262 
10,000-<50,000 133 194 233 
50,000-<100,000 36 71 101 
>=100,000 11 64 47 

總數  

  389  626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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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馬管制區  

Tsing Ma Control Area 
 
9. 梁耀忠議員：主席，本人收到市民投訴，指當局未有合法授權營

辦商於青馬管制區內執行工作，並質疑馬灣收費廣場 (“收費廣場”)的
合法性。該市民指運輸署表示，該署署長於 1997年根據《青馬管制區

條例》(第 498章 )(“《條例》”)授權營辦商在青馬管制區內執法，而運

輸署亦向該市民提供一封授權信及部門內部檔案錄事的副本，惟該市

民不信納該等文件可被法庭確視為正式的合法文件，並懷疑運輸署未

有按《條例》第 11條作出合法授權。該市民亦質疑收費廣場是否合法

的政府建築物，並指屋宇署曾表示，收費廣場位於青馬管制區範圍內

的政府用地，是政府要求有關公司興建的基礎設施之一，屬政府建築

物。惟該市民指相關政府部門 (包括屋宇署、建築署、地政總署及運

輸署等 )一直未能就其投訴提供實質證據，證明收費廣場為政府建築

物。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是基於甚麽法律依據授權營辦商在青馬管制區內執

法，並向本會提供可被確認為合法的授權文件；  

 
(二 ) 鑒於收費廣場於 2002年才落成，當局是基於甚麼法理依據

將運輸署署長於 1997年的授權的效力延至 2002年或以後；

及  

 
(三 ) 當局有何證據證明收費廣場為合法的政府建築物，並提供

相關文件？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青馬管制區是一個連接大嶼山與九龍的綜

合快速公路系統，其中包括青嶼幹線 (包括青馬大橋及汲水門大橋 )、
汀九橋和長青隧道，整個快速公路系統於 1997年 5月開通予公眾使

用。政府制定了《條例》，為青馬管制區內的車輛及行人交通流動的

控制和規管及相關事宜訂定條文。與其他政府隧道及管制區一樣，政

府以公開招標形式，甄選合適的營辦商負責有關隧道及管制區的管

理、營運及維修工作 (下稱 “青馬管制區營辦商 ”)。  

 
 現謹就質詢的各個部分答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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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根據《條例》第 9條，運輸署署長可以書面向任何公職人員

作轉授以行使《條例》授予運輸署署長的權力和履行《條

例》委予運輸署署長的職責。《條例》第 11條亦授權運輸

署署長及已獲運輸署署長根據《條例》第 9條以書面轉授權

力和職責的公職人員，可為施行《條例》而以書面委任任

何公職人員或獲委營辦商所僱用的任何人士為獲授權人

員。獲授權人員可根據《條例》於青馬管制區內行使執法

的權力。  

 
 在青馬管制區於 1997年 5月開通予公眾使用前，運輸署署長

已經根據《條例》第 9條以書面向有關的公職人員轉授運輸

署署長在《條例》下的權力和職責。獲署長根據《條例》

第 9條轉授權力和職責的公職人員，在 1997年 5月已按《條

例》第 11條以書面委任青馬管制區營辦商的僱員為獲授權

人員在青馬管制區內執法 (委任文件副本見附件一 )，並會

因應其僱員聘任的改變，不時更新有關的委任。有關的委

任文件均是根據《條例》發出的合法授權文件。  

 
(二 ) 運輸署署長可因應交通管理的需要，以及新的道路及設施

的開通，根據《條例》第6條的規定，在徵詢地政總署署長

的意見後，更改青馬管制區的界線。《條例》第 7條規定，

運輸署署長須將經修訂的界線圖則存放於土地註冊處，並

在憲報刊登有關公告。為配合馬灣路 (即唯一連接馬灣及青

嶼幹線的道路 )及收費廣場於 2002年 12月的啟用，運輸署署

長於 2002年 12月根據《條例》第 6條修訂了青馬管制區的界

線，將馬灣路及收費廣場納入青馬管制區範圍，並按《條

例》第 7條的規定於 2002年 12月13日在憲報刊登了有關公告

(公告副本見附件二 )，市民可於土地註冊處的辦事處查閱

有關圖則。  

 
(三 ) 根據發展局及地政總署提供的資料，收費廣場位於青馬管

制區內，有關土地由政府擁有。該收費廣場是政府根據與

新鴻基地產有限公司就發展馬灣的協議，要求該公司為政

府興建的基礎設施之一，屬政府管有及用於青馬管制區的

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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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村屋的規例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Village Houses 
 
10. 劉皇發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自政府以集體官批地契

的程序將土地以租約重租給原有業權人，使業權人不再永遠擁有土地

的權益後，至今共制定多少條例及規例，管制在新界鄉村屋地上建

屋，並按制訂日期列出該等條例及規例的名稱，以及按修訂日期列出

其後曾被修訂的相關條文的內容，和每項修訂與對上版本的異同？  

 
 
發展局局長：主席，本港建築物及相關工程的規劃、設計和建造，受

《建築物條例》(第 123章 )規管。該條例於 1955年制定時，只適用於 “香
港島、鴨脷洲、九龍及新九龍 ”。自 1961年 1月 1日開始，該條例已按

《建築物條例 (新界適用 )條例》(前第 322章，於1987年為第 121章取代 )
規定的方式，適用於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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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年 1月 1日生效的《建築物條例 (新界適用 )條例》，第3條訂明

“自本條例實施後，《建築物條例》按本條例條文的規定，適用於新

界 ”。該條例的第 4(1)條授權總督會同行政局就有關條例於新界的適用

細節，制定規例。  

 
 根據《建築物條例 (新界適用 )條例》訂立的《建築物條例 (新界適

用 )規例》，同於1961年 1月 1日生效。該規例的第 2條訂明《建築物條

例》的指明條文及根據該條例訂立的規例，不得適用於與下列新界建

築物有關的興建、改建和拆卸工程︰   

 
(一 ) 任何住宅建築物︰  

 
(i) 現時、或於建成或改建後，其有蓋面積不超逾 700平方

呎；及  

 
(ii) 現時、或於建成或改建後，其高度不超過︰  

 
(1) 15呎，或  

 
(2) 25呎，若該建築物並非採用鋼筋混凝土建造；  

 
(二 ) 任何建築物現時、建成或改建後，高度不超過 15呎，並純

粹供農業用途。  

 
 《建築物條例 (新界適用 )規例》曾於 1961年至 1987年間經過數次

修訂，涉及新界豁免屋宇的主要修訂內容如下︰  

 
 ─  1972年，修訂對採用混凝土興建，有蓋面積不超逾 700平方呎

的豁免屋宇的高度限制從原來的 15呎改為 25呎；  

 
 ─ 1976年，把不同類別豁免屋宇的有蓋面積和高度限制由英制

單位換算至十進單位；及  

 
 ─ 1981年，對有蓋面積和高度限制再作輕微修正，以符合原來

的英制尺寸。  

 
 《建築物條例 (新界適用 )條例》 (前第 322章 )和根據該條例訂立的

規例於 1987年 10月 16日被現行的《建築物條例 (新界適用 )條例》(第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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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取代。新條例保留以往對合資格新界建築物的豁免，並放寬符合

指定規格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高度限制，由原來的 7.62米 (即 25呎 )增
加為 8.23米 (即 27呎 )。新條例亦授權地政總署署長簽發豁免證明書，

使合資格的新界建築物及有關建築工程不受《建築物條例》部分條文

及根據該條例訂立的規例的管制。  

 
 《建築物條例 (新界適用 )條例》曾於 1993年、 1999年及 2008年被

輕微修訂，詳情如下︰  

 
─ 1993年，把 “署長 ”的定義內的 “屋宇地政署署長 ”改為 “地政總

署署長 ”。  

 
─ 1999年，把 “地方行政區 ”的定義內的 “District Boards”改為

“District Councils”。  

 
─ 2008年，加入豁免有關建築物受《建築物條例》第 9AA條有

關委任訂明註冊承建商的規管。  

 
 
涉及法律援助個案的包攬訴訟及助訟違法行為   

Illegal Acts of Champerty and Maintenance Involving Legal Aid Cases 
 
11. 陳健波議員：主席，有保險業界人士向本人反映，近年有不法之
徒教唆交通意外或工傷索償個案的事主申請法律援助 (“法援”)，並利
用法援受助人可提名律師或大律師代表其進行訴訟的權利，從而利用
法援的龐大資源包攬訴訟以詐騙保險賠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年，每年有多少宗涉及交通意外或工傷索償的法援個

案是由受助人提名的律師或大律師辦理；所涉及的索償總
金額為何；  

 
(二 ) 法律援助署 (“法援署 ”)以甚麼準則審批受助人要求提名代

表律師或大律師的申請；過去5年，有多少宗涉及交通意外
或工傷索償的法援個案的受助人要求指定代表律師或大律
師，但被法援署拒絕；  

 
(三 ) 現時法援署發現有利用法援包攬訴訟的個案時，會如何處

理，並舉例說明曾處理的有關個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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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法援署有否評估，容許法援受助人指定代表律師或大律師

的制度，在運作上是否有漏洞；會否考慮修改該制度，或

有何有效防止利用法援“包攬訴訟”的措施？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5年，每年涉及交通意外或工傷索償的法援個案，以及

由受助人指定律師或大律師處理其個案的數字，以及獲法

院裁定的賠償金總額如下︰  

 

年份  
申請  

數字  

獲批法援

的個案

數字  

按受助人  

提名  

而獲法援署

指派律師的

個案數字  

按外委律師  

或受助人  

提名而獲  

法援署  

指派外委  

大律師的  

個案數字  

截至 2012年

5月 17日獲

法院裁定的

賠償金總額＊

(元 ) 

2007 1 902 1 156 901 207 352,970,000

2008 2 070 1 245 951 171 251,360,000

2009 2 606 1 541 1 280 222 224,030,000

2010 2 669 1 637 1 402 158 158,660,000

2011 3 067 1 946 1 657 54 37,670,000

 
註︰  
 
* 由於較近期的法援個案仍未審結，因此有關的賠償金額並未包括於

上表內。  

 
 法援署沒有備存涉及交通意外或工傷的法援個案的索償總

金額，只備存了法律援助證書涵蓋有關交通意外或工傷的

訴訟在法院審結後所判給的賠償金總額。  

 
(二 ) 法律援助署署長 (“署長 ”)委派律師辦理法援案件，會以受助

人的利益為依歸。當受助人決定根據《法律援助條例》(“《條

例》 ”)第 13條自行揀選律師，法援署認為署方應重視受助

人的提名，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則不應拒絕受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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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的律師。這些理由包括被提名的律師過往的工作表現

欠佳、曾遭香港律師會或香港大律師公會紀律處分、訴訟

使用的語言等問題而可能會損害受助人在訴訟的利益，以

及／或對法律援助基金造成損害，或受助人曾在無合理理

由而聆訊日期臨近的情況下重複或很遲才要求更換律師。

如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法援署一般會應受助人的要

求，指派其屬意的律師或大律師。  

 
 有關涉及交通意外或工傷索償而法援署未有接納受助人提

名委派指定代表律師或大律師的個案，法援署並無獨立分

類備存有關數字。一般而言，如法援署不接納受助人的提

名並委派法律援助律師名冊 (“律師名冊 ”)內的其他私人執

業律師，而受助人不滿意該署的決定，他可按《條例》第

26條的規定，就該署的決定向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提出上

訴。司法常務官有 終的決定權。  

 
(三 ) 法援署至今未有發現有任何人士利用法援以進行包攬訴訟

活動的個案。由於包攬訴訟屬刑事罪行，如有發現，法援

署會將個案轉介予警方及有關法律專業團體跟進。如有關

的指控成立，涉案律師或大律師將會從法援署的律師名冊

內被剔除。  

 
(四 ) 《條例》所載的提名制度，體現了受助人可自行揀選律師

的原則。如上文所述，如有充分理由，署長可否決受助人

提名的律師或大律師。此外，如申請個案的理據不足，未

能讓署長信納該申請符合《條例》所載批予法援的準則，

申請不會獲批准。此外，法援署會向受助人發出有限度法

律援助證書，規定法援的涵蓋範圍。法援署亦設有周詳的

監察制度，所有外委律師須定期向負責個案的法援律師匯

報有關個案的進度，而有關個案亦會作內部覆檢，讓法援

署審視所有個案的案情及涉及的訟費，確保繼續向個案的

受助人提供法援是合理的。  

 
 我們注意到有社會輿論要求法援署進一步改善現有法援的

審批及監察制度。法援署現正研究引入 “申報制度 ”的建

議，以確保受助人提名某一律師或大律師，並非受到該律

師或大律師的不當行為所影響。法援署會在諮詢法律援助

服務局後，推行有關 “申報制度 ”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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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車輛的環保程度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of Government Vehicles 
 
12. 梁國雄議員：主席，政府近年積極推動多項環保措施，並立法管
制汽車引擎空轉 (即規定“停車熄匙”)，但有市民及環保團體向本人反
映，政府一直漠視環保工作，亦未有以身作則推動環保，例如現時大
部 分 政 府 私 家 車 並 不 符 合 環 保 汽 油 私 家 車 的 認 可 標 準 (“ 認 可 標
準 ”)；他們又指所有供署長和司局長，甚至行政長官使用的政府車
輛，均為油缸大、廢氣排放量大及耗油量大，亦不符合認可標準的環
保私家車。此外，他們又發現駕駛政府私家車的司機在街上並沒有停
車熄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政府私家車的數目為何；當中有多少輛為環保私家

車；並按油缸容量以下表列出符合及不符合認可標準的政
府私家車的數目，以及購入該等私家車的平均價格為何；  

 

油缸容量  

符合環保汽油  
私家車的  
認可標準  

(“認可標準”)的
政府私家車  

數目  

不符合認可  
標準的政府  
私家車數目  

平均  
購入價  

1 500立方厘米  
以下  

   

1 500至 2 500立方
厘米  

   

2 500至 3 500立方
厘米  

   

3 500至 4 500立方
厘米  

   

4 500立方厘米  
以上  

   

 
(二 ) 過去 5年，每年政府私家車的燃油開支為何；  

 
(三 ) 政府會否立即劃一採用 1 500立方厘米以下並符合認可標

準的環保私家車作政府私家車 (包括供署長、司局長及行政
長官使用的政府私家車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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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汽車引撆空轉 (定額罰款 )條例》 (第 611章 )實施後，有否

對違反停車熄匙規定的政府司機發出罰款通知書；若有，

共向他們發出多少罰款通知書；若否，原因為何，這些原

因是否包括政府高官有特權可以無須“停車熄匙”在車輛上

享用空調，浪費公帑？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 全部政府車輛均符合購買時適用的廢氣排放法定標準。政

府車隊現有 1 336部房車。自 2007年 4月環境保護署引進環

保汽油私家車稅務寬減計劃 (“環保車計劃 ”)以來，政府新採

購的 890部房車中有 21部是電動車，其餘 869部為汽油或混

合動力車輛，全都符合環保車計劃的標準。至於在環保車

計劃未引進前採購的 446部房車，當到期更換時，我們會採

購電動車或符合環保車計劃的房車取而代之。有關政府車

隊中房車的汽缸容量資料列於附表一。  

 
(二 ) 由於燃油費用很大程度受燃油價格和行車總里數影響，因

此不能準確反映使用的效益。在 2007年至 2011年政府的燃

油供應合約平均價格上升約 46.1%。同期間，政府房車的燃

油效率 (即每公升燃油的行走里數 )持續改善，從 2007年的

每公升行走大約 8.1公里，提升到 2011年的每公升行走大約

9.1公里，增幅為 12.3%。 2007年至 2011年政府房車的燃油

費用及燃油效率列於附表二。  

 
(三 ) 在制訂購買車輛的所需規格時，政府會考慮有關車輛的實

際運作用途及需要，例如若須接載較多乘客及物品，則需

七人多用途汽車，而接載到訪貴賓的房車亦須切合禮儀上

的需要等。  

 
 視乎市場上可供應的合適型號，以及運作及資源上的考

慮，當政府車隊的車輛到期更換時，政府會優先採購環保

車輛，包括電動車和符合環保車計劃標準的車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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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汽車引擎空轉 (定額罰款 )條例》在去年 12月生效。該條

例適用於所有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汽車及司機，包括政府的

汽車及司機。該條例由生效至今，執法人員沒有因司機違

反停車熄匙規定而發出罰款通知書。政府物流服務署亦已

發出指引，提醒所有駕駛政府車輛的司機必須嚴格遵守條

例的規定。如果駕駛政府車輛的司機被發現違反停車熄匙

規定而獲發罰款通知書，有關司機可能會受到部門的紀律

處分。  

 
  

附表一  

 
現時 1 336部政府房車的汽缸容量 (1)  

 

汽缸容量  
(欄一 ) 

在環保車計劃 (2 )

引進後採購的  
電動車和符合  

環保車計劃標準

的房車數目  
(欄二 ) 

在環保車計劃 (2 )

引進前採購的  
房車數目  

(欄三 ) 

平均買入  
價格 (港元 )(3) 

(欄四 ) 

電動車  21 不適用  453,300 
不超過 1 500cc 393 98 121,200 

1 501cc-2 500cc 414 297 152,800 

2 501cc-3 500cc 59 48 323,900 

3 501cc-4 500cc 0 0 不適用  

超過 4 500cc 3 3 1,006,700 
總數  890 446  
 
註︰  
 
(1) 在 1 336部政府房車當中，有 890部是在環保車計劃於 2007年 4月引進後採購的

電動車和符合環保車計劃標準的房車 (見欄二 )，其餘的 446部是在環保車計劃

引進前採購的 (見欄三 )。當這 446部房車到期更換時，我們會採購電動車或符

合環保車計劃的房車取而代之。  
 
(2) 指環境保護署在 2007年 4月引進的環保汽油私家車稅務寬減計劃。  
 
(3) 欄四的平均買入價格是指欄二和欄三各類房車的平均買入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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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2007年至 2011年政府房車的燃油費用及燃油效率  

 

年份  燃油費用 (港元 ) 
燃油效率  

(每公升燃油的行走里數 ) 

2007 1,080萬  8.1 
2008 1,040萬  8.6 
2009 1,640萬  8.7 
2010 1,619萬  8.7 
2011 1,668萬  9.1 

 
 
發行通脹掛鈎零售債券   

Issuance of Inflation-linked Retail Bonds 
 
13.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在發表 2012-2013年度財政預算
案時宣布，計劃再一次透過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發行不多於
100億港元的“通脹掛鈎債券”(“通脹債券”)。根據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於 2011年 6月至 11月的平均按年變幅計算，首批通脹債券首次派息的
息率為 6.08厘。當局曾表示，通脹債券的利息是由債券基金支付。債
券基金存放於外匯基金進行投資，債券基金會依照“固定比率”分帳安
排從外匯基金獲取投資回報。然而，金管局管理的外匯基金過去數年
的回報均低於本港去年下半年 6.08%的通脹率。根據金管局《 2010年
年報》，外匯基金在 2008年至 2010年的 3年的平均回報率僅為 1.2%；
即使 2001年至 2010年的 10年的平均回報率亦只為 4.9%。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鑒於在外匯基金低回報的情況下，金管局仍須以債券基
金從外匯基金獲取的投資回報支付通脹債券相等於指定時期的通脹
率的利息，是否知悉，以首批發行的通脹債券數額計算，等值的債券
基金扣除相同時期的回報後，金管局需補貼多少金額以支付通脹債券
的利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2009年 7月 8日，立法會根據《公共財

政條例》決議通過成立 “債券基金 ”，以配合推行政府債券計劃。該計

劃是為推動香港債券市場的進一步和持續發展，以提供更多元化的投

資工具及更多的集資渠道，從而吸引更多海外資金流入，鞏固香港作

為國際金融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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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債券計劃包括發行機構債券及零售債券兩部分。基於息率近

年處於低水平，傳統定息零售債券對投資者的吸引力有限，因此政府

發行通脹債券，藉此啟動計劃的零售部分，以及提高零售投資者對投

資債券的認識和興趣，從而促進香港零售債券市場的發展。去年首次

推出的通脹債券已為深化本地零售債券市場奠下良好的基礎，加深香

港投資大眾對債券投資流程的瞭解，對促進香港零售債券市場的發展

有積極的作用。  

 
 至於通脹債券的收支情況，上述立法會決議訂明，所有在計劃下

借入的款項須記入 “債券基金 ”帳目的貸項下，用於償還該等借款的本

金和利息、履行計劃相關的財務上的義務和法律責任，以及作出以財

政司司長認為就審慎管理該基金而言屬合適的方式投資。投資安排方

面，“債券基金 ”借入的款項存放於外匯基金作投資。“債券基金 ”會依

照 “固定比率 ”分帳安排從外匯基金獲取投資回報，即是以外匯基金當

中 “投資組合 ”部分 近 6年的平均投資回報率作為 “債券基金 ”可享有

的回報率。根據有關的投資安排，自政府債券計劃推行以來， “債券

基金 ”在 2009年、2010年及2011年的回報率分別為 6.8%、6.3%及 6.0%。 

 
 截至 2012年 3月底，通脹債券約只佔整個計劃未償還債券的 20%，

其餘 80%均為機構債券。到目前為止，通脹債券於 2012年 1月派發了

首個半年利息 (由 2011年 7月至 2012年 1月 )，年息率為 6.08%，與去年

“債券基金 ”從外匯基金獲取的投資回報率相若。以整個政府債券計劃

的利息開支而言 (即包括機構和零售債券兩部分 )，即使計入今年擬再

發行的通脹債券將支付的利息，整個債券計劃的平均利息開支預計約

為 3%。因此，“債券基金 ”的投資收益足以支付相關的發債利息開支，

而通脹債券的利息開支亦沒有對整個計劃的還本付息能力構成重大

影響，政府無需補貼以支付通脹債券的利息。  

 
 
公立醫院提供的兒科服務   

Provision of Paediatric Services in Public Hospitals 
 
14. 陳克勤議員：主席，近日不少大埔和北區的居民向本人反映，指

目前北區醫院沒有兒科住院服務，令該區的病童要到大埔雅麗氏何妙

齡那打素醫院 (“那打素醫院”)的兒科留醫，但區內人口持續增加，加

上有不少內地兒童跨境來港求醫，引致該院的病床經常爆滿。他們指

有居於大埔區的病童因此須前往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求診，對病童及

其家長造成不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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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是否知悉，過去5年，威爾斯親王醫院和那打素醫院的兒科

病床數目和平均入住率分別為何，以及有多少名住院兒童

為非本港居民；  

 
(二 ) 預計未來 5年沙田、大埔和北區的 18歲或以下人口分別為

何；   

 
(三 ) 是否知悉，現時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會基於甚麼因素和

準則考慮是否在個別醫院設立兒科住院服務；有關因素和

準則於何時制訂，以及有否定期作出檢討；  

 
(四 ) 是否知悉，醫管局有否評估跨境來港求診的兒童對新界東

醫院聯網的兒科住院服務構成的影響；及  

 
(五 ) 是否知悉，醫管局會否就新界東醫院聯網的兒科住院服務

進行全面檢討，以便制訂改善方案；若會，詳情為何；若

否，原因為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在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缺席期間 )：主席，為減少資

源重疊，使之更有效運用，醫管局以聯網為單位提供服務。有見於2002
年及 2003年北區醫院及那打素醫院的兒科病房入住率持續低於六

成，新界東醫院聯網決定於 2004年進行服務重整，把兩院兒科住院服

務合併為一個單位，由那打素醫院集中提供服務，以充分利用相關設

施及醫療人手。  

 
 現時新界東聯網內的威爾斯親王醫院、那打素醫院及北區醫院均

設有兒科專科門診服務，服務沙田、大埔和北區的居民。威爾斯親王

醫院及那打素醫院則另有提供住院兒科及新生嬰兒病床，按病情複雜

及嚴重程度，照顧區內病人。  

 
 另一方面，政府就非符合資格人士來港分娩的問題，已採取各方

面的措施應付，以確保本地居民可以得到優先和優質的服務。在醫管

局方面，這些措施包括不接受非本地孕婦於 2013年的分娩預約，以及

把非本地孕婦未經預約而經急症室緊急入院分娩的收費，由 48,000元
提高至 9萬元。我們相信這些措施有助紓緩醫管局各聯網婦產和新生

嬰兒服務的壓力。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80 

 關於質詢就醫管局於新界東兒科服務的提問，我謹答覆如下。  

 
(一 ) 過去 5年，那打素醫院和威爾斯親王醫院的兒科及新生嬰兒

科病床數目，以及其平均入住率載於表一。  

 
表一：過去 5年那打素醫院和威爾斯親王醫院的  

兒科及新生嬰兒科病床數目及平均入住率  

 

那打素醫院  威爾斯親王醫院  
年份

住院病床  
數目及平均

入住率  兒科部  
新生  

嬰兒部  
兒科部  

新生  
嬰兒部  

數目  56 8 87 78 2007
 平均入住率 73.2% 74.1% 85.8% 87.4% 

數目  56 8 87 81 2008
 平均入住率 82.3% 80.5% 84.4% 93.2% 

數目  56 8 87 81 2009
 平均入住率 73.2% 76.7% 84.4% 99.7% 

數目  56 8 87 81 2010
 平均入住率 82.2% 68.3% 88.1% 97.0% 

數目  56 8 89 81 2011
 平均入住率 79.0% 75.3% 90.9% 97.1% 

 
 過去 5年新界東醫院聯網整體兒科入院數字及 “非符合資

格 ”兒科病人入院數字載於表二。  

 
表二：過去 5年新界東醫院聯網整體兒科入院數字及  

“非符合資格 ”兒科病人入院數字  

 

年份  整體兒科入院數字
“非符合資格”兒科病人入院數字

(所佔百分比 ) 

2007 16 967 81 (0.5%) 
2008 18 678 103 (0.6%) 
2009 19 117 77 (0.4%) 
2010 20 362 57 (0.3%) 
2011 20 466 6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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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規劃署統籌的跨部門人口分布推算小組按需要編製本港地

區人口分布的 10年推算數字。根據 2010年發布的 新一套

人口分布推算， 2012年至 2016年沙田、大埔及北區的 18歲
或以下年中人口推算數字見表三。  

 
表三： 2012年至2016年沙田、大埔及北區的  

18歲或以下年中人口推算  

 
年中人口推算數字  

分區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沙田 97 600 96 800 96 400 97 500 99 000 
大埔 43 800 42 800 42 700 42 400 42 200 
北區 54 100 52 700 51 600 51 300 50 700 

 
(三 ) 醫管局定期衡量各服務需求，並就醫療服務的模式作出檢

討，以符合社會需要。一如其他醫療體系較成熟的國家，

醫管局設計兒科服務時，採納的指導原則是有需要時集中

處理病症以提升成效，以及在可行情況下於本區提供服務

以便利居民使用有關服務。  

 
 醫管局採用了一套國際認可的需求推算模式，就未來服務

需求進行預測，以釐定醫院病床需求。醫管局定期根據政

府統計處居港人口推算和規劃署的人口分布推算而更新預

測數字。有關預測已顧及採用的服務模式、人口增長和人

口結構的轉變，以及按年齡及專科劃分的服務量演變趨

勢。這些計算均是以聯網劃分。  

 
 醫管局會繼續因應需要，加強兒科服務，在病人不同治療

階段提供適切的護理照顧。  

 
(四 )及 (五 )  

 
 截至 2012年 5月初，那打素醫院兒科部及新生嬰兒部一共提

供 64張住院病床，而威爾斯親王醫院則提供 170張病床，服

務新界東居民的需要。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82 

 為配合新增的服務需求，威爾斯親王醫院將於 2012-2013年
度增強其兒科加護服務及開設多 1張新生嬰兒深切治療病

床，使新界東整體新生嬰兒深切治療病床增加至 22張。那

打素醫院於 2012-2013年度亦會增聘 1名資深護師，支援兒

童病房的運作。新界東醫院聯網會密切留意兒科的服務使

用量及使用趨勢，並在考慮整體醫護人手供應情況下，作

出適切的資源規劃。  

 
 
涉及政府的司法覆核案件   

Judicial Review Cases Involving Government 
 
15. 謝偉俊議員：主席，有關在本屆行政長官任內的司法覆核案件的

影響 (包括據報核心人物主要是數名大律師的公民黨涉嫌慫恿長者申

請法律援助提出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司法覆核，對大橋工程造成延誤

並因而額外引致超過 88億元公帑開支，以及支持外籍家庭傭工爭取居

港權對香港人口政策的衝擊等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屆政府和正在籌組新管治班子的候任行政長官，有否正

視上述問題，並就此進行溝通及商討對策；  

 
(二 ) 鑒於新一屆政府建議重組架構並新增七十多個職位而預算

每年須涉及七千多萬元的開支，是否知悉當中有否預留人

手，以備新一屆政府在研究及制訂政策並就此進行諮詢期

間，及早與上述政黨及其他有可能就政府政策提出司法覆

核的人士協調和商討，以盡量減低或避免有人提出司法覆

核而對新一屆政府施政造成延誤，以及額外耗用公帑的可

能性；若有，計劃為何；相關工作將由哪個政策局及哪些

新增的人手處理；若否，可否在現屆立法會審議候任行政

長官重組政府架構的方案前，要求他盡快進行研究；及  

 
(三 ) 有何政策促使司法機構採取適當的個案管理、優先排期聆

訊安排，以至其他行政措施，以減輕資源緊絀的司法機構

的工作量，以及盡量減少濫用或拖延司法程序對政府政策

的實施造成的惡性影響及公帑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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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主席，  

 
(一 ) 現屆政府的理念，是以基建帶動經濟發展，創造就業，並

推動香港與內地進一步經濟融合，同時顧及環境保護和文

化保育的需要。在施政的過程中，特區政府尊重市民提出

司法覆核的權利，並會嚴守法治，遵循法律途徑處理司法

覆核的挑戰。  

 
 現屆政府一直就影響下屆政府的議題與候任行政長官保持

緊密溝通，以確保交接順利。  

 
(二 ) 候任行政長官建議重組政府總部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求

司局長更廣泛深入接觸政黨、市民和持份者。若重組建議

獲得通過，新一屆的政治委任團隊可在政策醞釀期間，及

早和廣泛地諮詢及吸納公眾意見，期望可以減少政策出台

後的爭議，令政府施政更暢順。  

 
(三 ) 就質詢的第 (三 )部分，當局已諮詢司法機構，並收到以下

資料：  

 
 司法覆核案件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憲法及行政訴訟審訊

表 ”內的案件，屬特定類別案件，由一名負責該審訊表的法

官專責處理。司法覆核申請程序分下述兩個階段進行︰  

 
(i) 首先，申請人必須取得法庭的許可，即獲得法庭批

准，才可提出司法覆核申請。法庭會根據《高等法院

規則》 (第 4A章 )第 53號命令第 3條規則考慮該等許可

申請；及  

 
(ii) 若法庭批予許可，申請人便可繼續進行司法覆核。如

許可申請遭拒，則申請人不得提出司法覆核申請。在

具有充分理由支持下，重要或緊急的案件及上訴可獲

安排優先排期聆訊。  

 
基於上文所述，司法機構認為現時已有既定機制處理司法

覆核申請。上述分兩個階段處理申請的程序，可以確保司

法覆核申請得以公正而迅速地處理，並足以防止申請人提

出毫無理據的案件或造成不必要的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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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政府總部的用電量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Government in Central Government Complex 
 
16. 余若薇議員：主席，政府總部已搬遷至添馬新址。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 2010年 10月至 2011年 5月，政府在舊政府總部的電費開支金

額及平均每平方米的用電量為何；  

 
(二 ) 2011年 10月至 2012年 5月，政府在新政府總部的電費開支金

額及平均每平方米的用電量為何；  

 
(三 ) 現時政府在新政府總部裏，涉及空調的電費開支，佔整體

電費開支金額的百分比為何；  

 
(四 ) 現時政府在新政府總部裏，涉及照明的電費開支，佔整體

電費開支金額的百分比為何；及  

 
(五 ) 現時政府在新政府總部裏，涉及升降機及自動電梯的電費

開支，佔整體電費開支金額的百分比為何？  

 
 
政務司司長：主席，  

 
(一 ) 2010年 10月至 2011年 5月，舊政府總部的電費開支每月平均

約 70萬元；而平均每月每平方米的用電量則約 6.8千瓦時。 

 
(二 ) 由於新政府總部在 2012年 4月的電費單正在核實中，而 5月

的電費單尚未收到，因此當局目前只可以提供 2011年 10月
至 2012年 3月間的資料。在此期間，新政府總部的電費每月

平均約 340萬元，其中包括承建商因期內進行的 “執漏 ”工程

而所應負責的電費；而平均每月每平方米的用電量則約

14.6千瓦時。  

 
由於新舊政府總部的面積、設施及政策局／主要辦公室的

數目均有所不同，故此兩者的用電量亦不一樣。新政府總

部的主要新設施包括演講廳、培訓及演講室和共用的會議

室等。這些設施均有很高的使用率。新政府總部亦同時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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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配備 24小時嚴格冷氣控制系統和需要較高用電量的電腦

伺服器中心。就樓宇建築的設計方面，部分設施內部空間

的規模，亦與舊政府總部截然不同。此外，為配合遷進新

政府總部，員工或需工作較長時間，故此在大樓入伙初期，

某程度上亦會增加用電量。  

 
基於上述因素，我們認為不適宜就新舊政府總部的用電量

作直接比較。我們會透過大廈能源管理系統，監察新政府

總部用電量的情況，並推行行政措施以達節能效果。此外，

我們亦會進行 “碳排放審計 ”以監察及改善溫室氣體排放的

情況。  

 
(三 )至 (五 ) 

 
 根據現有 新的數據，新政府總部在 2012年 2月的空調、照

明和升降機及自動電梯的電費開支佔整體電費開支分別約

48%、 12%和 3%。  

 
 
大廈外牆的顯示屏及電燈   

Display Walls and Lights on External Walls of Buildings 
 
17. 梁美芬議員：主席，早前北角某五星級酒店發生三級大火，火警

源頭懷疑與天台一幅逾 5層樓高的發光二極管液晶顯示屏幕牆 (“屏幕

牆”)機件過熱或短路有關。有建築界的專業人士和消防安全專家在接

受傳媒訪問時表示，現時本港並未有消防條例規管在大廈外牆安裝的

屏幕牆的防火能力。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年，當局接獲在新落成大廈的外牆安裝屏幕牆的申請

宗數為何；當中不獲批准的宗數又有多少；  

 
(二 ) 現時在本港新落成大廈的外牆安裝大型的屏幕牆的申請程

序為何；審批的準則為何；  

 
(三 ) 現時當局有否規管在大廈外牆安裝的屏幕牆的面積、用

料、規格及每天開關時間等；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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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當局會否汲取上述火警事件的教訓，即時加強規管在外牆

設有屏幕牆的大廈的防火設施；若會，詳情為何；及  

 
(五 ) 鑒於維多利亞港兩岸不少大廈參與由旅遊事務署舉辦的

“幻彩詠香江”匯演，並在大廈外牆安裝大量五彩繽紛的燈

泡，當局有否評估此舉會否增加大廈發生火警的風險；若

有，結果為何；若否，會否即時進行有關評估工作？  

 
 
發展局局長：主席，由屋宇署負責執行的《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
旨在規管私人建築物及建築工程的規劃、設計和建造，並就其結構和

消防安全方面訂定建築設計及建造標準，以保障公眾安全。在大廈外

牆豎設招牌，包括發光二極管 (簡稱 “LED”)顯示板招牌，屬建築工程，

必須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規定。屋宇署亦有發出作業備考，訂明豎

設於大廈外牆的招牌的標準，以及其他相關部門的規定，為業界人士

提供便捷和清晰的審批指引。  

 
 就質詢的 5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 屋宇署沒有關於新落成大廈申請在外牆安裝LED顯示板招

牌的統計數字。  

 
(二 ) 在新落成或現有大廈外牆豎設招牌，包括 LED顯示板招

牌，除非屬於可透過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的簡化規定而進

行的指定小型工程外，有關人士必須根據《建築物條例》

委任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負責擬備及提交建築圖

則，供屋宇署審批。若擬豎設的招牌的建築圖則符合《建

築物條例》的規定及上述作業備考所訂定的標準，屋宇署

會批准建築圖則。在建築圖則獲得批准後，認可人士亦須

先取得屋宇署的書面同意，才可展開有關建築工程。  

 
(三 ) 上述作業備考訂明了豎設於大廈外牆的招牌的展示面積、

相距空間、位置、物料、施工質量、結構安全 (包括支承構

架、展示面及其嵌固件 )及消防安全等標準。其中，根據作

業備考的規定，就採用 LED顯示板作為招牌的展示面而

言，由於LED顯示板並非由不可燃物料製成，因此顯示板

的表面火燄蔓延特性不可低於BS 476：Part 7：1997釐定的

第 2級標準或其他相若水平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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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豎設於大廈外牆的LED顯示板的固定電力裝置

部分，須根據《電力條例》 (第 406章 )及其相關附屬法例的

規定，由註冊電業承辦商及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安裝及檢測

並簽發證明書，以確認裝置符合法例的要求，包括供電給

LED顯示板的固定電力裝置及相關保護器件等方面。  

 
(四 ) 有見於 近公眾關注大型LED顯示板招牌的安全，屋宇署

正聯同有關部門，包括消防處及機電工程署，檢視現行作

業備考所訂明的安全標準。與此同時，為針對 近涉及大

型LED顯示板招牌的火警，機電工程署已去信予大廈外牆

裝設LED顯示板的業主或管理公司，提醒他們注意有關室

外電力裝置的安全規定及指引。  

 
(五 ) 跟LED顯示板招牌一樣，於大廈外牆裝設的燈飾的固定電

力裝置部分，須符合《電力條例》及其相關附屬法例的安

全規定。有關裝置若安裝妥善，並保養及操作得宜，發生

火警的風險一般是很低的。  

 
 
牛熊證的監管  

Regulation of Callable Bull/Bear Contracts 
 
18. 李慧琼議員：主席，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港交所”)於 2006
年 6月 12日推出牛熊證。根據港交所的資料，牛熊證發行量由 2007年
的 391隻增至 2010年的 6 541隻，成交金額達 1.46萬億元。 近 3年牛熊

證的強制收回比率接近四分之三。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會否考慮要求發行商為其牛熊證產品提供抵押品 (並且根

據發行商的信貸評級、信貸評級的變動或其他可參考的數

據，設定靈活合理的抵押品要求 )，令投資者在發行商的信

貸狀況發生重大變化甚至違約的情況下，有較大機會獲得

賠償；  

 
(二 ) 是否知悉，監管機構會否定期對發行商的產品說明作出調

查，確保投資者不會被誤導；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

因為何；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88 

(三 ) 是否知悉，監管機構會否要求發行商增加清晰的警告條文

提醒投資者該等產品可引致嚴重虧損，以及加強監察及規

範在媒體上的廣告宣傳牛熊證及軟推銷活動；及  

 
(四 ) 會否考慮就牛熊證製作更有針對性的媒體宣傳節目，透過

投資虧損的個案解釋有關風險，以加強投資者教育？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牛熊證是槓桿式投資工具，擁有獨特

的 “收回 ”特性，其設計原意是當牛熊證在到期前的任何時候被收回，

可限制牛熊證持有人需承受的投資損失。牛熊證大致緊貼相關資產的

價格走勢。我們亦注意到投資者一般傾向根據其對相關資產價格走勢

的短期看法而買賣牛熊證，他們未必會長時間持有其牛熊證直至到期

日或被強制收回。在衍生權證外，牛熊證為投資者提供了買賣其他結

構性產品的另一選擇。  

 
 就質詢的 4個部分，我現答覆如下：  

 
(一 )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交易所 ”)的《上市規則》，有抵押和

無抵押的結構性產品均可申請上市。香港發行商一般均發

行無抵押結構性產品，此與海外市場的情況相近。根據《上

市規則》，無抵押結構性產品的發行商必須受香港金融管

理局或證監會規管，或獲認可信貸評級機構給予 高 3個投

資級別的信貸評級。  

 
 非受金融管理局或證監會監管的發行商若因信貸評級下

調，而未能達到上市規則的要求時，必須遵照以下規則：  

 
(i) 發行商必須就信貸評級下調及提供流通量的持續責任

發布公告，並在到期日履行結算責任；  

 
(ii) 發行商不能推出或增發牛熊證；及  

 
(iii) 發行商需就新推出但未上市的產品及在市場上沒有街

貨量的產品申請撤回上市。  

 
 為加強規管牛熊證，港交所已邀請發行商就產品抵押化提

供具體建議，包括抵押品的價值和形式，以及其他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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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以減低已賣出的結構性產品的信貸風險。然而，發行

商就產品抵押化表達了有關實施及法律上的困難。港交所

將繼續與發行商討論有關產品抵押化的建議。證監會會密

切關注發行商與港交所之間就加強投資者保障的討論。  

 
 同時，港交所將在今年下旬要求發行商在推廣材料內說明

結構性產品並無抵押品，投資者是信賴發行商的信譽而投

資其結構性產品。  

 
(二 ) 審批結構性產品上市文件的其中一項要求，為該等文件需

包括涉及結構性產品的各風險因素，並在首頁列載顯著風

險提示字句，提醒投資者須仔細閱讀這些風險說明及其他

上市文件。發行商的上市文件在上市前須在披露易網站登

載。  

 
 結構性產品的風險因素包括：結構性產品為複雜工具，其

於到期前任何時間的價值受若干因素影響 (包括但不限於

距離到期所餘時間、相關資產的價格或水平與認股權證的

行使價／水平的比較、相關資產的價格或水平的波幅、市

場利率變動等 )，結構性產品的價格不一定與相關資產的價

格變化同步，或會損失結構性產品的全部投資，結構性產

品的波動性質及該結構性產品的有限第二市場。風險提示

字句的實際例子載於附件一。  

 
 除上市文件外，結構性產品的推廣／廣告材料亦需包含有

關投資結構性產品風險的合理解釋。請參閱以下回應第

(三 )部分有關證監會發布的《上市結構性產品推廣材料的

指引》 (“《指引》 ”)。  

 
(三 ) 港交所要求發行商在上市文件詳細披露有關無抵押結構性

產品的交易風險。結構性產品發行商的信貸評級載於發行

商的上市文件，香港交易所網站上 “衍生權證 ”及 “牛熊證 ”
產品欄目下亦有概述。  

 
 根據證監會的《指引》，推廣材料應載有適當的闡述，解

釋結構性產品投資所涉及的風險及該推廣材料內提述的結

構性產品所涉及的具體風險。所有推廣材料須提醒投資者

(i)需自行評估風險和在需要時尋求專業意見；(ii)結構性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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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價格可能會波動；及 (iii)他們可能會損失全部或部分投

資額 (如適用 )。結構性產品廣告內有關其涉及的風險的例

子載於附件二。  

 
 《指引》的對象主要是結構性產品發行商及所有負責推廣

上市結構性產品的推廣材料的人士或機構。雖然《指引》

不具法律效力，但持牌或登記人士若未有遵從《指引》的

任何規定而又不存在任何情有可原的情況下，對其適當人

選的資格將有負面的影響。  

 
(四 ) 證監會 近製作了一輯 3分鐘的短片，講述一名投資者在買

賣牛熊證時的不愉快經歷，以闡釋該產品的高風險特點，

當相關資產價格接近行使價時，牛熊證價格會更加波動；

若相關資產價格在牛熊證到期前觸及回收價，牛熊證會被

強制回收。短片由今年 3月起至今已在收費電視台播出，並

會繼續播放。與此同時，證監會亦在熱門的新聞入門網站

推廣短片，公眾可以在YouTube及證監會的 “學․投資 ”網站

觀看該短片。  

 
 此外，證監會透過 1月號的電子投資者教育期刊，詳盡地解

釋牛熊證強制回收的特點及牛熊證發行商信貸評級下調對

投資者有甚麼影響。該電子期刊連同一份新聞稿發出，證

監會的教育信息獲得媒體廣泛報道。證監會亦於其報章專

欄重申有關信息。  

 
 證監會未來會繼續致力為其規管的投資產品進行風險教育

的工作。證監會的投資教育工作將繼續透過印刷和電子媒

體及互聯網等渠道進行，並向投資者解釋各產品 (包括牛熊

證 )的特點及其涉及的風險。風險教育將會是於今年內稍後

成立的投資者教育中心的其中一個教育工作主題。  

 
 

附件一  

 
風險提示字句的實際例子  

 
“投資者務須注意，牛熊證的價格可急升亦可急跌，而牛熊證持有人

或會損失所有投資。因此，準投資者在投資牛熊證前，應確保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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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牛熊證的性質，仔細研讀本文件所載的風險因素，並在有需要時尋

求專業意見。  

 
牛熊證構成我們而非他人的一般無抵押契約義務，倘若我們清盤，牛

熊證彼此之間以至與我們的所有其他無抵押義務 (法律規定優先的義

務除外 )具有同等地位。如閣下購買牛熊證，閣下乃依賴我們的信譽，

根據牛熊證並無針對指數的指數編製人之權利。 ” 

 
(參考資料︰交易所 “《主板上市規則》附錄一D部《上市文件的內容  
  結構性產品》 ”( 近更新日期︰ 2012年 3月 30日 )。 ) 

 
 

附件二  

 
結構性產品廣告內有關其涉及的風險的例子  

 
“結構性產品之價格可升可跌，在若干情況下，投資者可能會損失部

分或全部投資。投資者應閱讀上市文件內有關認股證及牛熊證及結構

性產品的全部詳情 (包括風險因素 )。投資者應自行評估箇中風險，並

於需要時尋求專業意見。  

 
謹請注意，牛熊證設有強制收回機制，因此有可能提早終止，在此情

況下 (i)N類牛熊證投資者會損失於牛熊證的全部投資；而 (ii)R類牛熊

證之剩餘價值則可能為零。 ” 

 
(參考資料︰證監會於 2009年 9月發出的《上市結構性產品推廣材料的

指引》。 ) 

 
 
空置校舍的使用   

Use of Vacant School Premises 
 
19. 林大輝議員：主席，回歸後本港有不少中小學先後停辦。有教育

界人士指出，引致學校停辦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教育局於 2003年推行

統整使用率低的中小學 (俗稱“殺校”)政策，而有部分空置校舍未被充

分使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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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自 1997年至今，每年停辦的中學及小學的名稱、位置、停

辦原因和受影響的學生人數為何 (以表列出 )；  

 
(二 ) 第 (一 )部分所述已停辦學校的校舍中，其後被重新使用的

校舍每所的空置年期分別為何，以及目前的用途和使用校

舍的團體分別為何；  

 
(三 ) 第 (一 )部分所述已停辦學校的校舍中，現時仍然空置的校

舍每所的空置年期分別為何，以及未來使用該等校舍的計

劃分別為何；  

 
(四 ) 現時如何決定是否繼續保留上述已停辦的中小學的校舍作

教育用途；  

 
(五 ) 有否評估在未來 10年，每年會有多少間中小學因收生不足

而停辦；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六 ) 有否評估在未來 10年，會否因本港的學生人數回升而需要

重開已停辦的中小學；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七 ) 有否措施鼓勵辦學團體申請利用已停辦的學校的校舍開辦

學校；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八 ) 有否措施鼓勵開辦直資學校的團體申請利用上述空置校舍

以一條龍辦學模式開辦中學及／或小學，或營辦分校；若

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九 ) 有否措施鼓勵本港的大專院校申請使用上述空置校舍作教

學用途；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局局長：主席，  

 
(一 ) 教育局自 2003-2004學年起在官立及資助小學實施 “統整使

用率低的小學 ”政策。根據教育局資料，由 2003-2004學年

至 2011-2012學年，共有 86所小學因未能符合小一收生 低

人數而按 “統整使用率低的小學 ”政策停辦，詳情載於附表

一。至於官立及資助中學則並無有關的統整政策。中學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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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原因包括辦學團體因收生不足而自行決定停辦或選擇其

他的發展計劃等。同期停辦的官立及資助中學數目共有 9
所，詳情載於附表二。教育局並沒有學校停辦原因的分類

紀錄。  

 
(二 )、 (三 )及 (四 ) 

 
 教育局有既定機制處理空置校舍。我們會因應校舍的面

積、地點和樓宇狀況，考慮它是否適宜重新分配作學校或

其他教育用途。在一般情況下，那些適宜再作上述用途的

校舍，當局會在諮詢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後確定作重新分配

為有關學校或其他教育用途。至於不適合繼續作學校或其

他教育用途的校舍，教育局會按照現行既定安排，將校舍

歸還有關部門以考慮作其他用途，並通知規劃署。如個別

政策局或部門表示有興趣使用這些空置校舍，他們須向相

關部門及規劃署查核及申請。  

 
 在第 (一 )部分提述的 86所小學校舍及另外 9所中學校舍

中， 31所校舍已重新使用／重新分配作教育用途 (見附表

三 )。當中 16所校舍作學校用途、 3所校舍作臨時校舍及 12
所校舍作其他教育用途，包括用作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電子

評卷中心、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及僱員再培訓局辦

事處、職業訓練中心及專上教育用途等。另有 15所預留再

作學校或其他教育用途 (見附表四 )。  

 
 至於其餘 49所學校，由於校舍細小，又位於偏遠地區，並

不適合再作教育用途。因此，這些校舍已經或將會適當地

按照有關的批地條件及與其他用途有關的既定政策，交還

政府有關部門處置。  

 
(五 ) 小 學 方 面 ， 按 目 前 資 料 所 示 ， 我 們 預 計 在 2012-2013和

2013-2014學年各有 1所資助小學根據 “統整使用率低的小

學 ”政策而停辦。中學方面，目前為止，教育局已接獲相關

辦學團體通知，預計在 2012-2013、 2015-2016、 2016-2017
及 2017-2018學年各有 1所資助中學在逐步減少班級數目後

停辦。另有 2所中學會於 2012-2013及 2014-2015學年與其他

學校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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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公營學校停辦與否視乎多項因素而定，例如區內學位

未來的供求情況和學校管理層可能選擇的發展計劃等。因

此，我們未能評估未來因收生不足而停辦的學校數目。  

 
(六 ) 教育局會參考政府統計處的人口推算而編製學齡人口的推

算數字，並參考目前實際已就讀各年級的學生人數及 近

的人口變化，以估計未來對學額、校舍和有關資源的需求。

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各區學位供求的變化，並適時地採取

措施以應付有關的需求。  

 
(七 ) 按既定程序，假如有可供循環再用的空置校舍供辦學團體

申請作學校用途時，我們經考慮有關校舍所在土地的契約

條款、學校計劃的質素、辦學團體的辦學紀錄等因素後，

會透過校舍分配工作進行分配。有意使用空置校舍開辦學

校的辦學團體可留意校舍分配工作的公布。  

 
(八 ) 基於近年整體的公營學位供過於求，現時教育局並沒有計

劃增加直資學校的學額，包括透過讓直資學校的辦學團體

利用空置校舍開辦一條龍學校或營辦分校。  

 
(九 ) 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而言，教育局一直致力物

色合適的土地滿足院校對校舍的實際需要，包括積極研究

善用合適的空置中小學校舍，並將有關資料交予相關院校

考慮及提交申請。在自資專上界別方面，我們一直積極支

援院校的發展，包括透過批地計劃以象徵式租金出租空置

校舍，讓非牟利機構開辦全日制經本地評審的自資專上課

程。至今，我們已批出 5所空置校舍供自資專上院校發展。 

 
 

附表一  

 
2003-2004學年至2011-2012學年因推行 “統整使用率低的小學 ”政策  

而停辦的官立及資助小學數目  

 
學年  

地區  2003-
2004 

2004-
2005 

2005-
2006

2006-
2007

2007-
2008

2008-
2009

2009-
2010 

2010-
2011 

2011-
2012

中西區  0 0 0 0 0 0 0 0 0 
港島東  0 0 0 0 1 0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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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地區  2003-

2004 
2004-
2005 

2005-
2006

2006-
2007

2007-
2008

2008-
2009

2009-
2010 

2010-
2011 

2011-
2012

離島  0 0 1 2 0 1 1 0 0 
南區  0 0 0 0 0 2 0 0 1 
灣仔  0 0 0 1 0 0 0 0 0 
九龍城  0 0 0 1 1 2 1 0 0 
觀塘  0 0 0 0 1 2 0 0 0 
西貢  0 1 0 0 2 2 0 0 0 
深水埗  0 0 0 1 2 0 0 0 0 
黃大仙  0 0 0 0 0 1 0 1 0 
油尖旺  0 0 0 1 0 1 0 1 0 
北區  0 1 2 5 1 1 0 0 0 
沙田  0 0 0 1 1 2 4 0 0 
大埔  0 3 0 1 1 0 0 1 0 
荃灣  0 0 0 0 1 0 0 1 0 
葵青  0 0 1 2 0 1 0 0 0 
屯門  0 0 1 3 0 0 0 2 0 
元朗  0 0 3 8 3 2 0 0 0 
總數  0 5 8 26 14 17 7 7 2 
 
 

附表二  

 
2003-2004學年至2011-2012學年停辦的官立及資助中學數目  

 
學年  

地區  2003-
2004 

2004-
2005 

2005-
2006

2006-
2007

2007-
2008

2008-
2009

2009-
2010 

2010-
2011 

2011-
2012

中西區  0 0 0 0 0 0 0 0 0 
港島東  0 0 0 0 0 0 0 0 0 
離島  0 0 0 0 2 0 0 0 0 
南區  0 0 0 0 1 0 0 0 0 
灣仔  0 0 0 0 1 0 0 0 0 
九龍城  0 0 0 0 0 0 0 0 0 
觀塘  0 0 0 0 0 0 0 0 0 
西貢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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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地區  2003-

2004 
2004-
2005 

2005-
2006

2006-
2007

2007-
2008

2008-
2009

2009-
2010 

2010-
2011 

2011-
2012

深水埗  0 0 0 0 0 0 0 0 0 
黃大仙  0 0 0 0 0 0 0 0 0 
油尖旺  0 0 0 0 0 0 0 0 0 
北區  0 0 0 1 0 0 0 0 0 
沙田  0 0 0 0 0 1 1 0 0 
大埔  0 0 0 0 0 0 0 0 0 
荃灣  0 0 0 0 0 0 0 0 0 
葵青  0 0 0 0 0 0 2 0 0 
屯門  0 0 0 0 0 0 0 0 0 
元朗  0 0 0 0 0 0 0 0 0 
總數  0 0 0 1 4 1 3 0 0 
 
 

附表三  

 
已重新使用／重新分配作教育用途的 31所空置校舍的用途  

 
校舍用途  

地區  
學校用途 (1 ) 

臨時校舍 (即因原地

重建或等候永久  
校舍落成而需要  

臨時校舍 ) 

其他教育用途 (2 ) 

中西區  0 0 0 
東區  1 0 1 
離島  3 0 0 
九龍城  0 1 1 
葵青  1 0 3 
觀塘  0 0 0 
北區  1 0 0 
西貢  0 0 3 
深水埗  1 1 0 
沙田  6 0 2 
南區  1 0 1 
大埔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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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用途  

地區  
學校用途 (1 ) 

臨時校舍 (即因原地

重建或等候永久  
校舍落成而需要  

臨時校舍 ) 

其他教育用途 (2 ) 

荃灣  0 0 0 
屯門  0 0 0 
灣仔  1 1 0 
黃大仙  0 0 0 
油尖旺  1 0 1 
元朗  0 0 0 
總計：  16 3 12 
 
註：  
 
(1) “學校用途 ”包括供推行全日制小學、毗鄰學校擴充校舍及其他用途。  
 
(2) “其他教育用途 ”包括用作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電子評卷中心、香港學術及職業

資歷評審局及僱員再培訓局辦事處、職業訓練中心、專上教育及其他用途。  

 
 

附表四  

 
預留再作教育用途的 15所空置校舍的用途  

 
校舍用途  

地區  
學校用途 (1 ) 

臨時校舍 (即因原地

重建或等候永久  
校舍落成而需要  

臨時校舍 ) 

其他教育用途 (2 ) 

中西區  0 0 0 
東區  0 2 0 
離島  0 0 0 
九龍城  2 0 1 
葵青  0 0 0 
觀塘  1 1 0 
北區  0 0 0 
西貢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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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用途  

地區  
學校用途 (1 ) 

臨時校舍 (即因原地

重建或等候永久  
校舍落成而需要  

臨時校舍 ) 

其他教育用途 (2 ) 

深水埗  0 0 1 
沙田  0 0 1 
南區  2 0 0 
大埔  0 0 0 
荃灣  1 0 0 
屯門  1 0 1 
灣仔  0 0 0 
黃大仙  0 0 0 
油尖旺  0 0 1 
元朗  0 0 0 
總計：  7 3 5 
 
註：  
 
(1) “學校用途 ”包括小學、國際學校及其他用途。  
 
(2) “其他教育用途 ”包括用作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電子評卷中心、專上教育及其他

用途。  

 
 
營養標籤制度的實施情況  

Implementation of Nutrition Labelling Scheme 
 
20. 馮檢基議員：主席，有關營養標籤的法例自 2010年 7月生效至今

已接近兩年。有關該法例的實施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 近有否進行調查，以瞭解市民對營養標籤的認知程

度，以及在選取食品時的態度和行為上的轉變；若有，結

果為何；  

 
(二 ) 鑒於本年年初至今，食物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 ”)驗出多款

食品的營養標籤資料嚴重失實，食安中心如何公布事件和

有否發出新聞稿；自上述法例實施至今，當局處理和應對

違規個案的手法為何；抽驗食物樣本以檢定營養標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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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頻率有何改變；違規個案的詳情 (包括涉及的食品的清

單、標籤上失實的項目，以及發出警告信、要求修正違規

事項和提出檢控的個案數字等 )為何；及  

 
(三 ) 當局有否檢討現時處理違規個案的手法是否過分寬鬆，而

公眾是否無法清楚得知哪些食品的營養標籤資料失實；若

有，檢討結果為何；當局會否加強執法和檢控，並盡快清

楚向公眾發布營養標籤資料失實的食品清單，讓市民知所

選擇；若否，原因為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在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缺席期間 )：主席，為預先包

裝食物引入的營養資料標籤制度旨在： (一 )幫助消費者作出有依據的

食物選擇； (二 )鼓勵食物製造商提供符合營養準則的食品；及 (三 )規
管有誤導或欺詐成分的標籤和聲稱。營養資料標籤制度涵蓋營養標

籤 (1 )和營養聲稱 (包括營養素含量聲稱 (2 )、營養素比較聲稱 (3)及營養素

功能聲稱 (4))。  

 
 營養資料標籤制度自 2010年 7月 1日生效。為配合推行該制度，食

安中心一直推出多項宣傳及教育計劃，以加深市民對營養資料標籤制

度的認識。在為期 3年的宣傳及教育運動於 2011年 6月結束後，食安中

心於 2011年 7月再推行為期兩年的營養標籤深化教育及宣傳工作，以

持續推動消費者善用標籤上的營養資料，選擇較健康的食物。  

 
 事實上，智經研究中心於 2011年 6月進行調查，訪問了逾 1 000名
市民；根據調查結果顯示，近八成受訪者同意，推行營養資料標籤制

 
(1) 營養標籤指以標準格式列出食物的營養素含量。凡須附有營養標籤的食物，

均須在營養標籤上開列能量和 7種核心營養素 (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總脂肪、

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鈉和糖 )，通常稱為 “1+7”，以及所聲稱的營養素的含

量。  

 
(2) 營養素含量聲稱說明食物的能量值或某種營養素的含量水平 (例如： “高鈣 ”、

“低脂 ”、 “不含糖 ”)。  

 
(3)  營養素比較聲稱比較兩種或以上不同版本的相同食物或類似食物的能量值或

營 養 素 含 量 水 平 (例 如 ： “低 脂    脂 肪 含 量 較 相 同 牌 子 的 一 般 產 品 少

25%”)。  
 
(4) 營養素功能聲稱說明某種營養素在人體生長、發育和機能的正常運作方面所

發揮的生理作用 (例如： “鈣有助鞏固骨骼和牙齒生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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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對他們挑選更健康食物有幫助。過半受訪者認為，該制度提高了他

們對預先包裝食品的營養成分及營養聲稱的信心。  
 
 現就各項質詢答覆如下：  
 

(一 ) 食安中心已委託獨立顧問進行調查，以瞭解市民對營養標

籤的認識、態度及行為。該調查是以食安中心在 2008年進

行的同類調查作藍本，並會比較兩次調查的結果。調查預

計會在本年年底完成。  
 
(二 ) 營養資料標籤制度自 2010年 7月 1日起實施，截至 2012年 5

月 4日，食安中心共抽查 19 680件預先包裝食品，檢查有關

營養標籤資料，發現有 190件不符合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規

定，整體符合法例規定的比率為 99.03%。  
 
 在 190件不符合規定的食品中， 122件是在肉眼檢查時發現

標籤未能符合法定的 “1+7”標籤規定。而透過化學分析，則

發現 68件營養標籤和營養聲稱的資料並不準確。詳情載於

附件。涉及的食物類別包括飲品、零食、醬油、奶類產品、

肉類製品及穀類食品等。  
 
 在 190宗違規個案中，108宗已更正營養標籤，77宗已下架，

5宗仍在跟進中。食安中心就有關違規情況共發出 93封警告

信。若有食物商在警告期限屆滿時，仍未能採取行動使產

品符合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規定，食安中心會提出檢控。

大部分涉及違規個案的食物商一直保持合作，有些會停止

售賣不符合規定的產品，或按照法定要求更正營養標籤。

食安中心至今未有需要提出任何檢控。  
 
 政府當局在 2011年 7月 12日和 2012年 5月 8日立法會食物安

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亦有匯報由營養資料標籤

制度在 2010年 7月 1日生效後，食安中心檢查預先包裝食品

遵從營養資料標籤制度規定的情況及有關預先包裝食品不

符合規定的詳情。  
 
(三 ) 在推行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首年內，食安中心採取較彈性

方式處理違規個案，如發現不符合規定的情況，例如營養

標籤資料不全、營養標籤所示營養素含量與檢測結果有差

異等，食安中心會首先發信給有關的零售商／製造商／進

口商，要求在 21天內作出解釋。如食安中心不接納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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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發出警告信，要求採取行動，在 60天內符合營養資料

標籤制度的規定。若食物商未能遵辦，食安中心便會提出

檢控。  
 
 在考慮到營養資料標籤制度推行首年的運作經驗，食安中

心自 2011年 7月 1日起已收緊執法策略。一旦發現不符合規

定的情況，例如營養標籤資料不全，食安中心會發出警告

信給有關的零售商／製造商／進口商，要求採取行動，在

60天內作出改善，以符合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規定。如檢

測結果顯示實際營養素含量與營養標籤所示的含量有差

異，食安中心會發信給有關的零售商／製造商／進口商，

要求在 21天內作出解釋。如食安中心不接納解釋，便會發

出警告信，要求在 39天內更改標籤至符合該制度的規定。

如未能符合規定的食品繼續出售，食安中心會提出檢控。  

 
 政府推行營養資料標籤制度主要是方便市民在購買食物時

作出知情選擇，營養標籤標示值與檢測結果有差異並不涉

及食物安全風險。由 2012年 3月開始，食安中心會於每月

後一個星期，在食安中心的網頁上公布上月的營養素含量

檢測結果，包括檢測食品樣本數目、不符合規定的樣本數

目及名稱和營養素標示值與檢測結果有差異的樣本詳情。

市民可從以下網頁查看有關資料。  

 
 <http://www.cfs.gov.hk/tc_chi/whatsnew/whatsnew_act/List

_of_Samples_with_Discrepancy_for_NL.html> 
 
 

附件  
 

一百九十宗不符合規定個案的詳細分項數字  

 

不符合規定
的性質  

2010年的  
個案數目  

(2010年 7月 1日至
2010年 12月 31日 )

個案數目  
(2011年 ) 

個案數目  
(2012年 ) 

(截至 2012年  
5月 4日 ) 

沒 有 營 養 標

籤 或 標 籤 上

“1+7” 資 料 不

全  

43 2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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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規定
的性質  

2010年的  
個案數目  

(2010年 7月 1日至
2010年 12月 31日 )

個案數目  
(2011年 ) 

個案數目  
(2012年 ) 

(截至 2012年  
5月 4日 ) 

營 養 標 籤 的

格式不適當  4 3 0 

營 養 素 聲 稱

( 營 養 素 含 量

聲 稱 和 營 養

素 功 能 聲 稱 )
不適當  

7 11 0 

使 用 的 語 言

不適當  12 3 2 

涉 及 超 過 一

種 不 符 合 規

定 的 情 況 ( 例
如 營 養 標 籤

上 “1+7” 資 料

不全、營養標

籤 的 格 式 不

適當 ) 

0 7 2 

營 養 素 標 示

值 經 化 學 分

析 後 確 認 出

現差異  

30 29 9 

小計  96 77 17 
總計  190 

 
 
法案 

BILLS 
 
(原訂於上次會議處理的法案 )  

(Bill originally scheduled to be dealt with at the last Council meeting)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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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繼續審議《 2012年立法會 (修
訂 )條例草案》的條文及修正案。  

 
 由於陳偉業議員因家庭事宜將會離開香港數天，因此他已撤回他

的第 281至 1165項及第 1183至 1232項修正案，即共 935項。我同時已批

准了黃毓民議員的要求，免卻所需的預告，准許他動議與陳偉業議員

上述 935項修正案內容及編號均相同的修正案。秘書處已發通告，告

知議員有關安排。  

 
 為節省資源及時間，秘書處不會把該 935項修正案再次印製，亦

不會在電子投票系統中逐一重新輸入 新資料。因此，在處理該等修

正案時，會議廳內及大樓各處的顯示屏仍會顯示陳偉業議員的名字。 

 
 
《 2012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在下午 2時 30分恢復。  

 
 
下午 1時17分  

1.17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下午 2時30分  

2.30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mmittee then re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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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會議現在恢復。全委會現在繼續處理陳偉業議員的第 186
至 280項修正案。修正案的措辭載於本講稿的附錄三。全委會會逐一

表決該等修正案。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的第 18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由於我會在今天稍後時間離開香港，我想見到多

些議員出席，主席，請你點算人數。  

 
 
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返回會議廳 )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46項修正案。  

 
 
劉健儀議員：他讀錯了修正案的編號，他說了動議第 146項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是否要動議第 18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哦，主席，不好意思，可能我看着那個編號，讀了其他

編號，應該是第 18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8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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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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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9人出席，19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8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8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8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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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8人出席，18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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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8 were present and 18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8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8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8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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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9人出席，19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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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8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8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8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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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9人出席，19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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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9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9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9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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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9人出席，19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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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9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9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9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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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1人出席，21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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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9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9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9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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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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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9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9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9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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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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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9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9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9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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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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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9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9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9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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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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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9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9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9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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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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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9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9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9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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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128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9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9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9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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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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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19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19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9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131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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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0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0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0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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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01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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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0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0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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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0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0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0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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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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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0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0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0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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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鄭家富議員及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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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0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0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0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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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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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0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0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0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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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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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0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0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0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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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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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0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0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0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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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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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0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0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0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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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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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0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0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0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150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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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1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1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1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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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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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1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1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1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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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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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1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1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1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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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157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1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1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1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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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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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1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1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1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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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1人出席，21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15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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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1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1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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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1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1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1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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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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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1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1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1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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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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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1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1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1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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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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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1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1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1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169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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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2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2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2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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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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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2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2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2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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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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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2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2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2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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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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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2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2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2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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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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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2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2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2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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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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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2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2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2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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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26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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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2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2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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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2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2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2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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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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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2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2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2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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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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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2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2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2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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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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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3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3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3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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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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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3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3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3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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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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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3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3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3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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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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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3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3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3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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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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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3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3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3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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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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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3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3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3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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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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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3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3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3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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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

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22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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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3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3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3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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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0人出席，20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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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3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3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3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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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0人出席，20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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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3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3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3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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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0人出席，20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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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4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4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4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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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0人出席，20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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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4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4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4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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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0人出席，20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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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暫停會議 15分鐘。  

 
 
下午 4時15分  

4.15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下午 4時30分  

4.30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mmittee then resumed. 
 
 
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返回會議廳 ) 

 
 
全委會主席：  現在恢復會議。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4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4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4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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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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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1人出席，21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4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4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4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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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君彥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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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1人贊

成，20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

成，10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20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4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4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4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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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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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1人出席，21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4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4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4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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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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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0人出席，20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4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4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4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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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0人出席，20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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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4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4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4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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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0人出席，20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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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4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4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4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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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0人出席，20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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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4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4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4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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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0人出席，20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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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5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5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5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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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1人出席，21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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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5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5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5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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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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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5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5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5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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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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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5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5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5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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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237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5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5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5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238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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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5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5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5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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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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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5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5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5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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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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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5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5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5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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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245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5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5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5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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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人出席， 23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and 23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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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5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5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5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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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人出席， 23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and 23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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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6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6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6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250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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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6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6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6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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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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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6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6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6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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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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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6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6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6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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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人出席， 23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and 23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64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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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6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6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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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人出席， 23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and 23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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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6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6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6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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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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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6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6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6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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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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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6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6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6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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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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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6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6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6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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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1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69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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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6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6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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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7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7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7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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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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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7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7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7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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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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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7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7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7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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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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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7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7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7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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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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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7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7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7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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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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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7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7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7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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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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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7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7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7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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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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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7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7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7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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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人出席， 22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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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7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7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7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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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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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7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7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7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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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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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8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8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8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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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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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現在繼續處理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第 281至 1165
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現在請你動議第 28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8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8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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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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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8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8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8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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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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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8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8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8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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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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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8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8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8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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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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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你說得很快，我怕你會呼吸困難。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請你動議第 28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8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8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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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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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8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8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8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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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4人出席，3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4 
were present, thre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302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8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8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8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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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4人出席，3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4 
were present, thre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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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8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8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8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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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4人出席，3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4 
were present, thre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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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8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8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8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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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4人出席，3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4 
were present, thre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90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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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9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9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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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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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9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9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9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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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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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9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9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9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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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

葉偉明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93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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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9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9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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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9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9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9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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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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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9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9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9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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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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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9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9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9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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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石禮謙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

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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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8人出席， 18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8 were present and 18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9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9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9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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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

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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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2人贊成，9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9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9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9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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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325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29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29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9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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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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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0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0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0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328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2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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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暫停會議，下午 7時 30分恢復。  

 
 
下午 6時28分  

6.28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下午 7時30分  

7.30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mmittee then resumed. 
 
 
全委會主席：秘書，請響鐘傳召委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委員返回會議廳 )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請動議你的第 30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0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0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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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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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8人出席， 18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8 were present and 18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0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0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0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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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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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8人出席， 18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8 were present and 18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0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0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0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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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在表決鐘響起期間，謝偉俊議員站起來 ) 

    

 
全委會主席：謝偉俊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謝偉俊議員：借此時刻，我也想記錄在案   我當然知道主席閣下

批准了黃毓民議員代陳偉業議員動議這些修正案。在發生閣下第 92

條的風波後，我也不想為你添煩添亂    不過，我想記錄在案，我

個人 低限度感到非常不滿意，這不是普通的情況，而是有特別的原

因，有議員邀請其他議員代表他或代替他動議修正案，而明顯只是玩

弄本會、明顯是 “玩嘢 ”的情況，我覺得這是很大的侮辱。我覺得很遺

憾，有人可以逍遙法外，可以去遊埠、出外玩樂，但我們卻不按《議

事規則》嚴格執行有關議員在離開後不能動議議案的規定。對於這種

做法，我感到非常遺憾。我要記錄在案，如果將來有任何議員動議議

案，我認為這是我要考慮的其中一個因素。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現在並非進行辯論。我假設謝偉俊議員提出的是一項規

程問題，我有需要加以說明。  

 

 由於陳偉業議員尚未動議他餘下的修正案，所以，他可以在任何

時候予以撤回，無須我同意。黃毓民議員要求提出跟陳偉業議員尚未

動議的修正案完全相同的修正案，並要求我豁免他作出預告。無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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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屆還是這一屆，本會也有很多這方面的先例，所以，我只能夠按

照《議事規則》和以往先例予以批准。  

   
(劉江華議員舉手示意 ) 

  

 

全委會主席：劉江華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劉江華議員：主席，規程問題。就着你剛才提出的那一點，我翻查《議

事規則》第 58條 (全體委員會處理法案的程序 )，有關撤回的條款即第

(11)款訂明，“任何修正案、擬議新條文或擬議新附表於其待議議題提

出後，而該議題未付諸表決之前，可應動議人的要求予以撤回，惟須

在無議員提出反對的情況下，獲全體委員會的許可。 ”換言之，如果

有人撤回所動議的修正案，是不是需要全委會同意呢？  

 

 

全委會主席：劉江華議員，你引述的《議事規則》第58(11)條並不適

用，因為陳偉業議員尚未動議他餘下的大量修正案，所以我仍未就該

等修正案向大家提出待議題。  

 

 《議事規則》第 58(11)條適用於已獲委員動議的議案，而這種情

況以往曾出現。議案一經動議，必須沒有任何委員反對才可予以撤

回，但陳偉業議員仍未進行動議他的修正案這個程序。  

 

 我剛才還看到有另一位委員舉手。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也是想提出規程問題，陳偉業議員早前在本會，

聲稱會 “奉陪到底 ”，但他現在卻半途而廢、棄船而走。在這種情況下，

主席，是否應該允許這些瑣屑無聊的修正案繼續阻延本會時間？況

且，提出修正案的議員一再要求點算人數，指本會法定人數不足，將

我們全捆綁在這裏，這絕對是不公道、不公平、十分豈有此理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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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可以運用你的權力，把現在的表決程序簡化、濃縮，此舉既

可節省能源，亦可節省本會的時間呢？  

 

 
全委會主席：王議員，你提出的並非規程問題。《議事規則》不會因

為議員在發言時所表達的意見而有任何改變。我很明白議員的感受。

所有聽了過去 3星期會議的人都自會有判斷。政治問題要用政治方式

解決，《議事規則》的問題則只能按照《議事規則》解決。有關這個

問題，我已經說清楚了，我不想展開辯論。   

 
 各位委員是否已作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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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1人贊成，10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0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不談規程問題。既然你容許他在這裏發炮，那

我也要說兩句，我才沒有這種風度。陳偉業議員不在，我頂替他！他

在席的時候，我離席了，同樣是一個人把你們三十幾人綁在這裏！你

能拿我怎麼樣！  

 

 
全委會主席：黃議員，現在不是發言時間。  

 

 
黃毓民議員：在這裏語無倫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04

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0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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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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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0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0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0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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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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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0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0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0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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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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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0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0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0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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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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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0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0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0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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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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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0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0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0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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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

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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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1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1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1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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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

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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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1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1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1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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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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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1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1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1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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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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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1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1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1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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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14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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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1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1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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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1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1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1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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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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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1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1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1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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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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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 19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and 19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1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1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1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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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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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1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1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1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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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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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1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1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1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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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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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2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2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2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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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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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2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2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2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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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372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2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2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2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373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23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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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2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2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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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2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2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2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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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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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2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2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2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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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葉偉明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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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1人贊

成， 20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
贊成， 10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

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20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2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2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2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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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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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2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2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2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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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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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2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2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2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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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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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2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2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2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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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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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3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3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3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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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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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3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3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3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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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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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3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3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3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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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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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3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3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3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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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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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3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3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3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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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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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3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3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3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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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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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3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3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3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400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37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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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3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3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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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3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3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3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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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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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3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3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3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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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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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4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4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4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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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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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4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4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4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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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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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4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4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4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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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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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4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4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4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413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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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4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4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4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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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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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4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4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4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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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46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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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4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4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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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4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4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4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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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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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4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4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4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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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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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4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4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4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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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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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5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5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5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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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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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5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5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5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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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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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5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5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5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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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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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5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5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5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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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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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5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5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5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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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55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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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5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5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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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5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5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5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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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438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5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5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5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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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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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1人出席， 1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1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5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5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5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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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

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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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5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5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5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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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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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6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6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6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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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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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6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6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6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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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 2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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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6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6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6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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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 2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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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6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6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6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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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 2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64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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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6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6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453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 2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6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6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6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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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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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 2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6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6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6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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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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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 2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6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67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67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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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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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 2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6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68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68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460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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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6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69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69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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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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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7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70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70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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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1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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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7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71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71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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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 2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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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7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72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72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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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 2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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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7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73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73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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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2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74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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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74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74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472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2人出席， 2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2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7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75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75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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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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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21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 2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and 21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第 37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第 376項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76項修正案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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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黃毓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Yuk-m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在表決鐘響起期間，潘佩璆議員站起來 ) 

 

 
全委會主席：潘佩璆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潘佩璆議員：主席，規程問題。這個電子顯示板依然顯示是陳偉業議

員提出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有關這個問題我今早已經說明了，你應該是沒有聽清楚。 

 
(在表決鐘響過後 )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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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 20人
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3人出席， 2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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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會議  

SUSPENSION OF MEETING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明天下午 2時30分恢復會議。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時零 1分暫停會議。  

Suspended accordingly at one minute past Ten o'clock.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478 

附件 I 

 
 第  18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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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8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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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8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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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8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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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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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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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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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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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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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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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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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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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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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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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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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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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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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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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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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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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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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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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01

 第  20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2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02 

 第 21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03

 第  21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04 

 第  21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05

 第  21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06 

 第  21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07

 第  21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08 

 第  21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09

 第  21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10 

 第  21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11

 第  21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12 

 第  22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13

 第  22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14 

 第  22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15

 第 22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16 

 第  22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17

 第  22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18 

 第  22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19

 第  22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20 

 第  22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3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21

 第  22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22 

 第  23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23

 第  23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24 

 第  23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25

 第  23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26 

 第 23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27

 第  23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28 

 第  23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29

 第  23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30 

 第  23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31

 第  23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32 

 第 24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33

 第 24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34 

 第 24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35

 第  24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36 

 第 24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37

 第  24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38 

 第 24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39

 第  24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4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40 

 第 24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41

 第  24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42 

 第  25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43

 第  25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44 

 第  25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45

 第  25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46 

 第 25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47

 第  25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48 

 第  25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49

 第  25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50 

 第  25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51

 第  25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52 

 第  26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53

 第  26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54 

 第  26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55

 第  26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56 

 第  26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57

 第 26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58 

 第  26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5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59

 第  26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60 

 第 26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61

 第  26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62 

 第  27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63

 第  27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64 

 第  27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65

 第  27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66 

 第  27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67

 第  27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68 

 第  27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69

 第  27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70 

 第  27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71

 第  27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72 

 第  28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陳偉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73

 第  28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74 

 第  28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75

 第  28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76 

 第  28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77

 第  28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6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78 

 第  28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79

 第  28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80 

 第  28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81

 第  28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82 

 第  29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83

 第  29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84 

 第  29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85

 第  29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86 

 第  29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87

 第  29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88 

 第  29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89

 第  29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90 

 第  29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91

 第  29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92 

 第  30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93

 第  30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94 

 第  30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95

 第  30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96 

 第  30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7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97

 第  30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98 

 第  30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599

 第  30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00 

 第  30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01

 第  30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02 

 第  31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03

 第  31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04 

 第  31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05

 第  31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06 

 第  31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07

 第  31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08 

 第  31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09

 第  31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10 

 第  31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11

 第  31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12 

 第  32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13

 第  32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14 

 第  32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15

 第  32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8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16 

 第  32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17

 第  32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18 

 第  32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19

 第  32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20 

 第  32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21

 第  32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22 

 第  33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23

 第  33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24 

 第  33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25

 第  33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26 

 第  33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27

 第  33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28 

 第  33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29

 第  33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30 

 第  33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31

 第  33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32 

 第  34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33

 第  34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34 

 第  34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19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35

 第  34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36 

 第  34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37

 第  34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38 

 第  34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39

 第  34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40 

 第  34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41

 第  34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42 

 第  35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43

 第  35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44 

 第  35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45

 第  35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46 

 第  35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47

 第  35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48 

 第  35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49

 第  35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50 

 第  35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51

 第  35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52 

 第  36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1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53

 第  36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0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54 

 第  36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55

 第  36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9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56 

 第  36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57

 第  36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8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58 

 第  36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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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67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7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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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68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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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69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6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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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70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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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71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5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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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72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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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73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4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66 

 第  374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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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75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30%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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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76 項

《2012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加入─  

“(2B)  如多於 21 名地方選區的議員或多於 4 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議員

於同一日辭去議員席位，而他們於提名為有關補選的候選人時，已同

意共同償還該補選不少於 25%的行政開支總額，則第(2A)款對他們不

適用。”。 

 
 

 
 
 

被否決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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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186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70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187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71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188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72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189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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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190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74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191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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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192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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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193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77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194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78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195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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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196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80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197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81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198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82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199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83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200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84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201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85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202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86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203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87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204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88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205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89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206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90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207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91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208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92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2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209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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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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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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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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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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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214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698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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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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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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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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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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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220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04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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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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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223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07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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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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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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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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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3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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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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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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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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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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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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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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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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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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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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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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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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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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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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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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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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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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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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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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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4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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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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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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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250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34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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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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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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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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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255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39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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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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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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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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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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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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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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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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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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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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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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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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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268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52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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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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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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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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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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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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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58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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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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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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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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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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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 Yi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EGATIVED 

No.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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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64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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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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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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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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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6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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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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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287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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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288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72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289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73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290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74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291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75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292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76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293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77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294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78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295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79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296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80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297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81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298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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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299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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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00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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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01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85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02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86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03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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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7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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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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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05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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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06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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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07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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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08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92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09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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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10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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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11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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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12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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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13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97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14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798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15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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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16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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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17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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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18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802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19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803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20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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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21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805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22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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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8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23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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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24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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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25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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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No. 326 

NEGATIVED 



立法會  ─  2012年 5月 23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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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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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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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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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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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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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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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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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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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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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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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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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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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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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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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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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19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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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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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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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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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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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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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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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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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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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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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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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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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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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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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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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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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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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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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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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0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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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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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9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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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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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8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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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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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7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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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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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6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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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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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5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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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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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4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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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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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3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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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1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WONG Yuk Ma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adding─  

 “(2B)  If more than 21 Members of an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or more than 4 
Member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seco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sign 
from office as Member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jointly to 
reimburse not less than 2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he by-election upon their nomination as candidates in that by-election, 
subsection (2A) does not apply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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